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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一、報告出席股東常會代表股權總數 

二、宣佈開會 

三、主席致詞 

四、討論事項 

五、報告事項 

六、承認事項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2 

 

貳、開會議程 
 

時  間：西元二○一六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整 

地  點：土城工業區服務中心(新北市土城區三民路 4 號 3 樓) 

一、報告出席股東常會代表股權總數 

二、宣佈開會 

三、主席致詞 

四、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五、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2015 年度營業報告。 

(二)本公司 2015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2015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六、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 201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二)本公司 2015 年度盈餘分配案。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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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配合法令修訂及本公司實際作業需求，修訂本公司第三次修訂及重述章

程大綱和章程(下稱「第三次修訂章程」)，以第四次修訂及重述章程大

綱和章程 (下稱「第四次修訂章程」)取代第三次修訂章程。修正條文對

照表請詳附件一，第四次修訂章程請詳附件二。【本手冊第7~45頁】 

2. 本次修訂第13.4~13.7條關於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撥之條文，業經2015

年12月22日薪資報酬委員會決議通過。 

3. 提請股東會授權本公司之註冊代理人向開曼群島登記處為必要之申報。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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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 本公司 2015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 1. 本公司2015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三【本手冊第46~48頁】。 

2. 本公司2015年度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四【本手冊第49~53頁】。 

 
 
 
 
 
 
 

第二案   

案 由： 本公司 2015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 本公司2015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五【本手冊第54頁】。 

 
 
 
 
 
 
 
 

第三案   

案 由： 2015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 2015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六【本手冊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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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 本公司 201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 201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編製完竣，其中財務報

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出具書

面審查報告書在案，依法提請股東會 承認。 

2. 前項表冊請參閱附件三至附件五【本手冊第 46~54 頁】。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 本公司 2015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 2015 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1,100,891,794 元，提撥一般公積新

台幣 110,089,179 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609,231,979 元，可供

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1,600,034,594 元。 

2. 本公司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共計新台幣 632,680,800 元，每股新台幣 6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股款合計數，列

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3. 現金股利之配發，經 2016 年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

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項。 

4. 如嗣後本公司因買回本公司股份等因素，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而使股東

配息比率因而發生變動需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5. 本公司 2015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七【本手冊第 56 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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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第一案： 

 

 

 

 

 

 

 

第二案： 

 

 

 

 

 

 

 

第三案： 

 

 

 

 

 

 

 

第四案：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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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 
【附件一】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13.4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定義如后)，應提撥不多

於當年度獲利的百分之十(10%)為員工酬勞，員

工酬勞之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提撥不多於當年

度獲利的百分之零點一(0.1%)為董事酬勞。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由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述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前述「獲利」係指公司之稅前淨利。為

免疑義，稅前淨利係指支付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前之數額。 

13.4 Upon the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Company’s accounts, 
if there is “surplus profit” (as defined below), the 
Company shall set aside no more than ten per cent 
(10%) as compensation to employees ("Employees' 
Compensations") and Employees’ Compensations 
may be distributed to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who meet certain qualifications.  The 
Company shall, from the surplus profit , set aside no 
more than zero point one per cent (0.1%) thereof as 
remuneration for the Directors ("Directors' 
Remuneration").  The distribution proposals in 
respect of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nd Directors' 

13.5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且依第 13.4 條之分派政策

提撥董事會認為適當之金額後，董事會應於各會計

年度建請股東同意之股利或其他分派數額應依下列

方式及順序，經股東同意後分派： 

(a) 不多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

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分之十(10%)作為員工紅

利(下稱「員工紅利」)，包括從屬公司之員工；  

(b) 不多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

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分之零點一(0.1%)作為董

事酬勞(下稱「董事酬勞」)；及 

(c) 不少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

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分之十(10%)作為股東股

利。 

13.5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and after setting 
aside such amounts as the Board deems f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ribution policy set out in Article 
13.4, the Board shall recommend to Members for 
approval in any financial year the amount of the Dividend 
or other distribution to be allocat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nd order and the allocation will be made upon 
approval by the Members: 

(a) no more than ten per cent (10%) of the earnings generated 

配合中華民國 104年 5

月 2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號令增訂

中華民國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分派之規定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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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Remuneration shall be approved by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at a meeting attended by two-thirds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Directors and submitted to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for report.  However, if the 
Company has accumulated losses, the Company shall 
reserve an amount thereof for making up the losses 
before proceeding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distributions and allocation. The “surplus profit” 
referred to above means the net profit before tax and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such amount is before any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to employees and 
remuneration for the Directors. 

from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exclusive 
of those accumulated from previous years) out of the 
distributable amount as bonus to employees, including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s Subsidiaries ("Employees' 
Bonus"); 

(b) no more than zero point one per cent (0.1%) of the 
earnings generated from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exclusive of those accumulated from 
previous years) out of the distributable amount as 
remuneration to the Directors ("Directors' 
Remuneration"); and 

(c) no less than ten per cent (10%) of the earnings generated 
from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exclusive 
of those accumulated from previous years) out of the 
distributable amount as Dividend to the Members.   

13.5 就公司股利政策之決定，董事會了解公司營運之

業務係屬成熟產業，且公司具有穩定之收益及健

全之財務結構。關於各會計年度建請股東同意之

股利或其他分派數額（若有）之決定，董事會： 

(a) 得考量公司各該會計年度之盈餘、整體發展、財

務規劃、資本需求、產業展望及公司未來前景等，

以確保股東權利及利益之保障；及 

(b) 應於每會計年度自公司盈餘中提列：(i)支付相關會

計年度稅款之準備金；(ii)彌補過去虧損之數額；

(iii)百分之十(10%)之一般公積，及(iv)依董事會依

第 14.1 條決議之公積或證券主管機關依公開發行

公司規則要求之特別盈餘公積。 

13.5 In determining the Company's dividend policy, the 
Board recognises that the Company operates in a 

13.4 就公司股利政策之決定，董事會了解公司營運之業

務係屬成熟產業，且公司具有穩定之收益及健全之

財務結構。關於各會計年度建請股東同意之股利或

其他分派數額（若有）之決定，董事會： 

(a) 得考量公司各該會計年度之盈餘、整體發展、財務規

劃、資本需求、產業展望及公司未來前景等，以確

保股東權利及利益之保障；及 

(b) 應於每會計年度自公司盈餘中提列：(i)支付相關會計

年度稅款之準備金；(ii)彌補過去虧損之數額；(iii)百

分之十(10%)之一般公積，及(iv)依董事會依第 14.1

條決議之公積或證券主管機關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要求之特別盈餘公積。 

13.4 In determining the Company's dividend policy, the Board 
recognises that the Company operates in a mature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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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mature industry, and has stable profit streams and a 
sound financial structure.  I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if any, of the Dividend or other distribution it 
recommends to Members for approval in any financial 
year, the Board: 

(a) ma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arnings of the 
Company, overall development, financial planning, 
capital needs, industry outlook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Company in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so as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Memb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b) shall set aside out of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each financial year: (i) a reserve for payment of tax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ii) an amount to offset 
losses incurred in previous years; (iii) ten per cent 
(10%) as a general reserve, and (iv) a special surplus 
reserve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securities 
authority under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or a reserve as determined by the Board pursuant to 
Article 14.1. 

industry, and has stable profit streams and a sound 
financial structure.  I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if any, of 
the Dividend or other distribution it recommends to 
Members for approval in any financial year, the Board: 

(a) ma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arnings of the Company, 
overall development, financial planning, capital needs, 
industry outlook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Company in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so as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Memb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b) shall set aside out of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each 
financial year: (i) a reserve for payment of tax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ii) an amount to offset losses 
incurred in previous years; (iii) ten per cent (10%) as a 
general reserve, and (iv) a special surplus reserve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securities authority under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or a reserve as 
determined by the Board pursuant to Article 14.1. 

13.6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且依第 13.4 條規定提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並依第 13.5 條之分派政策

提列董事會認為適當之金額後，董事會應提撥不

少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

含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分之十(10%)作為股

東股利，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分派。 

13.6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and after setting 
aside the amounts for Employees’ Compensations 
and Directors’ Remun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3.4 and such amounts as the Board deems f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ribution policy set out in 
Article 13.5, the Board shall recommend to Members 

13.5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且依第 13.4 條之分派政策

提撥董事會認為適當之金額後，董事會應於各會計

年度建請股東同意之股利或其他分派數額應依下列

方式及順序，經股東同意後分派： 

(a) 不多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

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分之十(10%)作為員工紅

利(下稱「員工紅利」)，包括從屬公司之員工；  

(b) 不多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

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分之零點一(0.1%)作為董

事酬勞(下稱「董事酬勞」)；及 

配合中華民國 104年 5

月 2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號令增訂

中華民國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分派之規定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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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for approval to distribute no less than ten per cent 
(10%) of the earnings generated from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exclusive of those 
accumulated from previous years) out of the 
distributable amount as Dividend to the Members  
and the allocation will be made upon the passing of 
the resolution by the Members.  

(c) 不少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

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分之十(10%)作為股東股

利。 

13.5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and after setting 
aside such amounts as the Board deems f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ribution policy set out in Article 
13.4, the Board shall recommend to Members for 
approval in any financial year the amount of the Dividend 
or other distribution to be allocat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nd order and the allocation will be made upon 
approval by the Members: 

(a) no more than ten per cent (10%) of the earnings generated 
from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exclusive 
of those accumulated from previous years) out of the 
distributable amount as bonus to employees, including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s Subsidiaries ("Employees' 
Bonus"); 

(b) no more than zero point one per cent (0.1%) of the 
earnings generated from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exclusive of those accumulated from 
previous years) out of the distributable amount as 
remuneration to the Directors ("Directors' 
Remuneration"); and 

(c) no less than ten per cent (10%) of the earnings generated 
from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exclusive 
of those accumulated from previous years) out of the 
distributable amount as Dividend to the Members.   

13.7 股東股利及員工酬勞之分派，得依董事會決定以

現金、或以該金額繳足尚未發行股份之價金、或

兩者併採之方式而分配予員工或股東；惟就股東

13.6 於遵守本章程第 13.5 條第(a)至(c)項之原則下，董

事會應決定應分派作為員工紅利、董事酬勞及股利

之數額，並建請股東同意。股東股利及員工紅利之

配合中華民國 104年 5

月 2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號令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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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股利部分，所發放之現金股利不得少於全部股利

之百分之五十(50%)。公司就未分派之股利及酬

勞概不支付利息。 

13.7 Dividends to the Members and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may be distributed,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Board, by way of cash or by way of applying such 
sum in paying up in full unissued shares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for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to 
employees or the Members, provided that, in the case 
of a distribution to Members, no less than fifty per cent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such Dividend shall be 
paid in cash. No unpaid Dividend and compensation  
shall bear interest as against the Company. 

分派，得依董事會決定以現金、或以該金額繳足尚

未發行股份之價金、或兩者併採之方式而分配予員

工或股東；惟就股東股利部分，所發放之現金股利

不得少於全部股利之百分之五十(50%)。公司就未分

派之股利及紅利概不支付利息。 

13.6 The Board shall determine how much of the amount shall 
be allocated to the Employees' Bonus, Directors' 
Remuneration and Dividend, provided that the Board 
shall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s set out in (a) to (c) of 
Article 13.5 and such allocation shall be recommended to 
the Members for approval. Dividends to the Members and 
the Employees' Bonus may be distributed,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Board, by way of cash or by way of 
applying such sum in paying up in full unissued shares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for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to 
employees or the Members, provided that, in the case of 
a distribution to Members, no less than fifty per cent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such Dividend shall be paid 
in cash. No unpaid Dividend and bonus shall bear interest 
as against the Company. 

中華民國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分派之規定修

訂。 

13.8 董事會應擇定基準日決定有權獲配股利或其他分

派之股東。 

13.8 The Board shall fix any date as the record date for 
determining the Members entitled to receive any 
Dividend or other distribution. 

13.7 董事會應擇定基準日決定有權獲配股利或其他分派

之股東。 

13.7 The Board shall fix any date as the record date for 
determining the Members entitled to receive any Dividend 
or other distribution. 

條次變更。 

13.9 為決定有權獲配股利或其他分配之股東，董事得

決定股東名冊之變更於相關基準日前五日、或其

他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及法律規定之期間內，

不得為之。 

13.8 為決定有權獲配股利或其他分配之股東，董事得決

定股東名冊之變更於相關基準日前五日、或其他符

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及法律規定之期間內，不得為

之。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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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13.9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Members entitled to 
receive payment of any Dividend or other distributions, 
the Directors may provide that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be closed for transfers for five (5) days 
before the relevant record date or such other period 
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13.8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Members entitled to 
receive payment of any Dividend or other distributions, 
the Directors may provide that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be closed for transfers for five (5) days before the relevant 
record date or such other period 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33.5 董事（包含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之提名應依

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

應具備專業知識，且於執行董事業務範圍內應保

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

係。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

立性之認定，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33.5 The Directors (includi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Directors other than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be 
nominated by adopting the candidate nomination 
system specified in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hall maintain independenc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directorial duties, and shall not have any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ests in the Company.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restrictions on 
shareholdings and concurrent positions, and 
assessment of independence with respect to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33.5 獨立董事之提名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且於執行董事

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

接之利害關係。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

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

規定。 

33.5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be nominated by 
adopting the candidate nomination system specified in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hall 
maintain independenc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directorial duties, and shall not have any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ests in the Company.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restrictions on shareholdings and 
concurrent positions, and assessment of independence 
with respect to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

公告之「股東權益保護

事項檢查表」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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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51 董事會之法定出席數 

董事會會議所需之法定出席人數，應為過半數之董

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其他董事代

理出席董事會會議。董事如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

者，該代理人之出席或表決應視為委託董事之行為，

但董事受委託以代理一人為限。 

51. Quorum at Board Meetings 
The quorum for a meeting of the Board shall 
be more than one-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Directors. Any of the Directors may 
appoint another Director to represent him at 
any meeting of the Board if such Director is 
unable to do so in person for any cause.  If a 
Director appoints a proxy then for all 
purposes the presence or vote of the proxy 
shall be deemed to be that of the appointing 
Director. The appointed Director may only act 
as the proxy of one Director only. 

51 董事會之法定出席數 

董事會會議所需之法定出席人數，應為過半數之董事。 

51. Quorum at Board Meetings 

The quorum for a meeting of the Board shall be 
more than one-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Directors. 

明確定義董事委託出

席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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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四次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本中譯文僅供參考之用， 

正確內容應以英文版為準 

 
 
 
 
 
 
 
 
 
 
 
 
 

（中譯文） 

 
第四次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6 年[-]月[-]日特別決議通過，章程大綱於特別決議通過時立即生效， 

章程於本公司股份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時生效) 

 

 

公司設立日期：2008 年 1 月 8 日 

 

 

於開曼群島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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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修正） 

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次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6 年[-]月[-]日特別決議通過，並於特別決議通過時立即生效) 

 

(i) 本公司名稱為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i) 本公司註冊所在地為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ayman) Limited 之所在地，即開曼群島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或董事日

後決議其他地點。 

(iii)本公司設立之目的未受限制，其中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i) 從事投資公司業務並擔任發起人及創辦人，從事融資者、資本投資者、特許

商、零售商、經紀商、貿易商、交易商、代理商及進出口商等業務，並從事

及執行各類投資、財務、商業、貿易、交易及其他營運活動。 

(ii) 不論以本人、代理人或其他方式，就所有種類之資產（含服務）從事不動產

經紀、不動產開發、顧問諮詢、不動產代管或管理、營造、承攬、工程、製

造、交易或出售等業務。 

(b) 行使及執行基於任何股份、股權、義務或其他有價證券之所有權所授予或附隨之一

切權利及權限，包括（但不影響前述一般規定）因本公司所持有部分達該有價證券

已發行金額或名目金額之特殊比例而可能取得之一切否決權或控制權；以及，就本

公司有興趣之他公司，依所認適切之條件而提供相關之管理及其他行政、監督及顧

問服務。 

(c) 購買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出售、交換、讓渡、租賃、設定抵押、擔保、轉換、使用、

處分及處理各種動產、不動產及權利等，尤其是抵押權、公司債、產品、特許權、

選擇權、契約、專利、年金、授權、股票、股份、債券、保單、帳面負債、企業商

行、營業、主張、特權及各種行為所涉物品。 

(d) 有條件或無條件認購、承銷、經授權或以其他方式發行、取得、持有、交易並轉換

各種股票、股份及有價證券；與他人或他公司締結合夥契約、或任何分配利潤、互

惠或合作之安排；為取得本公司之任何資產及負債、或為直接或間接增進本公司目

的、或為其他本公司認為合宜之目的，而創立或協助創立、組成、成立、或組織任

何種類之公司、聯合組織或合夥。 

(e) 就他人、他行號或他公司之全部或任何債務之履行提供保證、支持或擔保，不論其

是否為本公司關係企業或有無任何形式之關聯，亦不論係提供個人擔保、或以本公

司現在及將來之全部或任何部分之財產及資產等（包括本公司尚未經繳納之股款）

設定抵押權、質權或擔保權益或其他任何擔保方式，且不問本公司是否因此獲得有

價值之對價。 

(f) 從事或經營本公司董事隨時認為可與上開各營業或活動共同進行之其他合法交

易、營業或企業活動，或本公司董事認為可能為本公司帶來獲利之其他合法交易、

營業或企業活動。 

解釋本章程大綱與本第 3 條時，其中所載之公司目的、營業或能力，不應因其內容有提

及、或引用其他目的、營業、能力、或公司名稱、或因其將兩個以上之目的、營業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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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列，而加以任何限制或拘束；若本條或本章程大綱其他條款文義有模糊不明者，應

以放寬、擴大且不限制本公司所具備而可行使之各項目的、營業及能力為解釋方向。 

(iv) 除公司法（及其修正）禁止或限制者外，本公司應隨時並始終具備實行公司目的之所有

能力與權限，並應具備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所隨時並始終具備且可行使之一切能力，不論

係以本人、代理人、承攬人或其他身分，於世界各地從事本公司認為為達成目的所必要

之行為，及其他本公司認為與其伴隨、對之有益、或隨之發生之行為，包括（但不影響

前述一般規定）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之方式，對本章程及章程大綱進行本公司認為必要

或實用之修訂或變更之能力，及為下列行為或事項之能力，即：就本公司之創立、組成

及設立繳納所有費用及雜支；辦理公司註冊以於其他法域從事營業；出售、出租或處分

本公司任何財產；簽發、製作、接受、背書、貼現、執行或發行本票、公司債、匯票、

載貨證券、權證及其他可流通、轉讓之文書；出借金錢或其他資產，及擔任保證人；以

營業擔保或以本公司全部或部分資產（含非必要資金）為擔保、或未提供擔保而貸入金

錢或融資；依董事決定之方式以公司金錢進行投資；設立其他公司；出售公司事業換取

現金或其他對價；依股東類別分派本公司資產；慈善或行善捐款；對離職或現任之董事、

經理人、員工及其眷屬，提供退休金、慰勞金、或其他以現金或他法所支付之福利等；

投保董事及經理人之責任保險；從事任何交易或營業，並為一切公司或董事所認為，本

公司可合宜地、有利地或有益地取得、處理、經營、執行或進行之一切與上述各類營業

活動有關之行為及事項。 

(v) 各股東對本公司之義務限於其未繳清之股款。 

(vi) 本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 1,440,000,000 元，分成 144,000,000 普通股，每股面額為新台幣

10 元。本公司有依公司法（及其修正）及公司章程規定贖回或買回股份之權利、分割資

本、增資或減資之權利，與發行本公司原有、經贖回、所增加或減少之資本之權利，不

論有無優先權、或特殊權利、或附有遞延權或其他條件或限制，且除非發行條件另有聲

明者外，每次之股份發行，不論是否表明其為普通股、特別股或其他事項，均應受前開

各條所規定之權限所拘束。 

(vii) 若本公司登記為豁免公司者，其營運將受公司法（及其修正）第 174 條所拘束，且除公

司法（及其修正）其他條文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有權依開曼群島外之其他

準據法登記為股份有限公司而繼續存續，並註銷在開曼群島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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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修訂及重述章程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6 年[-]月[-]日特別決議通過， 

並於本公司股份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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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修訂及重述章程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6 年[-]月[-]日特別決議通過， 

並於本公司股份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時生效) 

 

 

法律（如后定義）附件一表格 A 中之法令不適用於本公司。 

 

釋義 

1 定義 

1.1 本第四次修訂及重述章程中，下列文字及用語於與前後文內容不牴觸之情況下，應定義

如下： 

“適用法律” 指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法律或其他適用於公司之規則或法令。 

“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指相關主管機關隨時針對公開發行公司或任何在臺灣之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公司訂定之中華民國法律、規

則和規章（包括但不限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管會（定

義如后）發布之法令規章，或證交所（定義如后）發布之規

章制度，及其日後之修訂版本），而經相關主管機關要求應適

用公司者。 

“指派代表人” 其定義如本章程第 34.5 條所示。 

“章程” 指不時變更之本章程。 

“審計委員會” 指董事會轄下之審計委員會，由公司之獨立董事組成。 

“董事會” 指依本章程指派或選舉之董事會，並依本章程於達法定出席

人數之董事會議中行使權限。 

“資本公積” 為本章程之目的，係指公司依法律發行股份之溢價加計受領

贈與後之金額。 

“董事長” 指由所有董事間選出擔任董事會主席之董事。 

“公司” 指 ShunSin Tech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 指董事會轄下，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由專業人士組

成，並具有所規定之各項職能之一委員會。 

“累積投票制” 指第 34.2 條所規定之選舉董事之投票機制。 

“董事” 指公司當時之董事，包括任一和全部獨立董事。 

“股利” 指依章程決議支付之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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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記錄” 定義如《電子交易法》之定義。 

“電子交易法” 指開曼群島之《電子交易法》（2003 年修訂）。 

“金管會” 指中華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獨立董事” 指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選出之獨立董事。 

“共同經營契約” 指公司與他人，或其他機構所訂立之契約，契約各當事人同

意，將按契約條款共同經營某一事業，並共擔虧損、共享獲

利者。 

“法律” 指開曼群島之公司法及所有對現行法之修正、重新制定或修

訂。 

“營業出租契約” 指公司與他人所訂立之契約或協議，約定將公司之某些必要

機具及資產出租予對方，而該他人以自身名義經營公司之全

部營業；公司則自該他人受領一筆事先約定之報酬作為對價。 

“訴訟及非訴訟代理

人” 

指公司為在相關司法管轄地收受文書，而依適用法律所指定

為送達代收人者且為公司依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負責人。 

“委託經營契約” 公司與他人所訂立之契約或協議，依該契約或協議委託對方

以公司名義，並基於公司利益，經營公司之事業，公司則向

該方給付一筆事先約定之報酬做為對價；該部分事業之獲利

和虧損，仍繼續由公司享有及負擔。 

“公開資訊觀測站” 指證交所維護之公開發行公司申報系統。 

“股東” 指股東名冊登記持有公司股份之股東，若為二人以上登記為

共同持有股份者，指股東名簿中登記為第一位之共同持有人

或全部共同持有人，依其前後文需求適用之。  

“章程大綱” 指公司章程大綱。 

“合併” 指下列交易： 

(i)參與該交易之公司均併入新設公司，而該新設公司概括承

受被併入公司之一切權利及義務，或(ii)所有參與該交易之公

司均併入存續公司，而該存續公司概括承受被併入公司之一

切權利及義務，且於上述任何一種情形，其對價為存續公司

或新設公司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資產；或 

其他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定義之「吸收合併及／或新設合

併」。 

“月” 指日曆月。 

“通知” 除另有指明外，指本章程所指之書面通知。 

“經理人” 任何經董事會指派擔任公司職務之人。 

“普通決議” 指公司股東會中（或如特別指明，持有特定種類股份之股東

會議）以簡單多數決通過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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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股” 其意義如本章程第 6 條之定義。 

“私募” 指股份於證交所上市後，由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私募股

份或公司之其他有價證券。 

“董事及經理人名冊” 本章程所指之董事及經理人名冊。 

“股東名冊” 指公司依法律備置之股東名冊，且就公司於證交所上市者，

則指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備置之股東名冊。 

“註冊處所” 指公司當時之註冊營業處所。 

“改派” 其定義如本章程第 34.6 條所示。 

“限制型股票” 其定義如本章程第 2.5 條所示。 

“中華民國” 指臺灣，中華民國。 

“印章” 指公司通用圖章或正式或複製之印章。 

“秘書” 經指派執行所有公司秘書職務之人，包括任何代理或助理秘

書，及任何經董事會指派執行該秘書職務之人。 

“股份” 指每股面額新臺幣 10 元之公司股份。 

“特別決議” 在不違反法律情形下，指於公司股東會中，經有權參與表決

之股東親自出席、或經由委託書表決、或經法人股東或非自

然人股東合法授權之代表出席表決，經計算每位股東有權表

決權數後，以出席股東表決權至少三分之二同意通過之決議。 

“從屬公司” 就任一公司而言，指(1)被該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半數已

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全部資本總額之公司；(2)該公司

對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之公司；(3)

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半數(含)以上與該公司相同者；

及(4)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全部資本總額有半數(含)

以上為相同股東持有之公司。 

“重度決議” 由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者，指

由該等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通過之決議；或如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三分之二，但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半數時，則指由該

等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通過之決議。 

“庫藏股” 其定義如本章程第 3.12 條所示。 

“集保結算所” 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證交所”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指日曆年。 

1.2  本章程中，於內容不抵觸之情況下： 

(a) 複數詞語包括單數含義，反之亦然； 

(b) 陽性詞語包括陰性及中性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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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包括公司、組織或個人團體，不論是否為公司； 

(d) 文字(i) “得”應被解釋為“可以”； 

(ii) “應”應被解釋為“必頇”。 

(e) “書面”和“以書面形式”包括所有以可視形式呈現的重述或複製之文字模式，包括

電子記錄； 

(f) 所提及任何法律或規章之規定應包括該規定之增補或重新制定； 

(g) 除另有規定，法律定義之文字或意義於本章程應有相同解釋；且 

(h) 除本章程明定者外，電子交易法第 8 條所規定的各項義務及要求均不適用。 

1.3  本章程所提及之書面或相似涵義，除有相反意思外，應包括傳真、列印、帄版印刷、

攝影、電子郵件及其他以可視形式呈現且形諸文字之方式。 

1.4  本章程之標題僅為方便之用，不應用以或據以解釋本章程。 

股份 

2 發行股份之權力 

2.1  除本章程及股東會另有決議外，於未損及任何現有股份或股別持有人之特別權利下，

董事會有權依其決定之條件發行任何公司尚未發行之股份，且得依股東決議發行任何

就股利、表決權、資本返還或其他事項具有優先權、遞延權或其他特殊權利或限制之

股份或股別（包括就股份所發行得棄權或其他種類之選擇權、認股權憑證和其他權

利），惟除依法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規定外，不得折價發行股票。 

2.2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公司發行新股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並限於公司之授權資本內為之。 

2.3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除經金管會或證交所認為公司無頇或

不適宜辦理或適用法律另有規定外，公司應提撥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十，在中華民國

境內對外公開發行（「公開發行部分」）；然若股東會以普通決議另為較高比率之決

議者，從其決議，並提撥相當於該等較高比率之股份作為公開發行部分。公司得保留

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供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員工認購（「員工認股部

分」）。 

2.4  除經股東會另以普通決議為不同決議外，公司依本章程第 2.3 條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時，於提撥公開發行部分及員工認股部分後，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其有權按照

原有股份比例優先認購剩餘新股。公司應在前開公告中聲明行使此優先認股權之方

式，及若任何股東逾期不認購者，視為喪失其權利。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

認一新股者，得依董事會決定之條件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合併其認股權而以單一股

東名義共同認購一股或多股；原有股東於前述時間內未認足者，公司得就未認購部分

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方式辦理公開發行或洽特定人認購。 

2.5  在不違反法律規定下，公司得經股東會重度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之新股（下稱「限

制型股票」）予本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員工，不適用本章程第 2.3 條之規定。公司股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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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所上市期間，限制型股票之發行條件，包括但不限於發行數量、發行價格及其他

相關事項，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2.6 本章程第 2.4 條規定之股東優先認股權於公司因以下原因或基於以下目的發行新股

時，不適用之： 

(a) 公司合併、分割，或為公司重整； 

(b) 公司為履行認股權憑證及／或選擇權下之義務，包括本章程第2.8條及第2.10條所

規定者； 

(c) 公司依第2.5條規定發行限制型股票； 

(d) 公司為履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下之義務； 

(e) 公司為履行附認股權特別股下之義務；或 

(f) 公司進行私募有價證券時。 

2.7  公司不得發行任何未繳納股款或繳納部分股款之股份。 

2.8  縱有本章程第 2.5 條限制型股票之規定，公司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通過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員工獎勵措施，並得發行股份或選擇權、

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工具予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員工；為免疑義，上開事項無需

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2.9  依前述本章程第 2.8 條發行之選擇權、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工具不得轉讓，但因

繼承者不在此限。 

2.10  公司得與其員工及／或其從屬公司之員工就前述本章程第 2.8 條所定之獎勵措施簽訂

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認購特定數量之公司股份。此等契約之條款對相關

員工之限制不得少於其所適用之獎勵措施所載條件。 

3 贖回及購回股份 

3.1  在不違反法律情形下，公司得發行由公司或股東行使贖回權或贖回選擇權的股份。 

3.2  於依法律規定得授權之範圍內，授權公司得自資本或其他帳戶或其他資金中支付贖回

股份之股款。 

3.3  得贖回股份之贖回價格或其計算方式，應於股份發行時或之前由董事會訂之。 

3.4  有關得贖回股份之股票應載明該等股份係可贖回。 

3.5  在不違反適用法律規定及本章程規定下，公司得依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所定之條件及方式，買回其自身股份（包括可贖回之股份）。 

3.6  公司如依前條規定買回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者，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將董

事會同意之決議及執行情形，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報告；其因故未執行買回於證交所

上市之股份之提案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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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公司得依本章程第 15.1 條允許之任何方式，支付贖回股款。 

3.8  股份贖回款項之給付遲延不影響股份之贖回，惟如遲延超過三十日，應按董事經適當

查詢後所預估可代表開曼群島持有 A 級執照（定義如開曼群島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修

訂版）所示）之銀行同類貨幣三十日之定存利率，支付自到期日至實際支付款項期間

之利息。 

3.9 限於無法以其他方式贖回（或非另為此發行新股，無法贖回）之情形及範圍下，董事始

可於其認為適當時，行使法律第 37 條第(5)項（從資本中撥款支付）賦予公司之權限。 

3.10  限於前述範圍內，有關股份贖回應實行或可實行之方式，而可能產生之一切問題，董

事得自為適當決定。 

3.11  除股款已全數繳清，不得贖回該股份。 

3.12  公司買回、贖回或取得（經由交付或其他方式）之股份應依董事之決定，立即註銷或

作為庫藏股由公司持有（以下稱「庫藏股」）。 

3.13  對於庫藏股，不得配發或支付股利予公司，亦不得就公司之資產為任何其他分配（無

論係以現金或其他方式）予公司（包括公司清算時對於股東的任何資產分配）。 

3.14  公司應以庫藏股持有人之身份載入股東名冊，惟： 

(a) 不得因任何目的將公司視同股東，且公司不得就庫藏股行使任何權利，意圖行使該

權利者，應屬無效； 

(b) 於公司任一會議中，庫藏股均不得直接或間接參與表決，且無論係為本章程或法律

之目的，如欲決定任何特定時點之已發行股份總數時，庫藏股亦不應計入。 

3.15  公司買回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後，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帄均價格轉讓庫藏股予公司

或從屬公司員工之任何議案，應經最近一次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且公開發行公司規

則要求之事項應於股東會開會通知中載明，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歷次股東會通過

且轉讓予公司及從屬公司員工之庫藏股總數，累計應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5%，

且每一名員工認購總數累計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0.5%。公司得限制認購庫藏股

之員工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但該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 

3.16  在不違反本章程第 3.15 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情形下，公司得依董事決定之條款及

條件處分庫藏股。 

4 股份所附權利 

除本章程第 2.1 條、章程大綱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公司依契約另負其他義務或受其他限

制、及股東另為不同決議者外，且在不損及任何股份及股別之股份持有人之特別權利

之範圍內，公司之股份應只有單一種類，其股東依本章程規定： 

(a) 每股有一表決權； 

(b) 享有董事會所提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之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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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公司清算或解散時（無論該清算或解散係自願或非自願、或係為重整或其他目

的、或於分配資本時），有權受領公司剩餘資產之分派；及 

(d) 一般而言，得享有附加於股份上之全部權利。 

5 股票 

5.1  除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應發行實體股票者外，公司股份應以無實體方式發行。如發行

實體股票，各股東有權獲得蓋有印章之股份憑證（或其複本），該印章由董事會依其

權限所鈐印，憑證上並載明股東之持股股數及股別（如有）。董事會得決議於一般或

特定情況下，憑證之任一或所有簽名得以印刷或機器方式為之。 

5.2  如股票塗汚、磨損、遺失或損壞，經提出董事會滿意之證據，董事會得換發新股票。

如董事會認為適當，並得請求遺失股票之賠償。 

5.3  不得發行無記名股份。 

5.4  公司依第 5.1 條發行實體股票時，公司應於該等實體股票依法律、章程大綱、本章程

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規定得發行之日起三十日內，交付實體股票予認股人，並應於交

付該等實體股票前，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辦理公告。 

5.5  公司應發行無實體股票時，相關事項應依法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辦理，應於依上市

法令得發行股份之日起 30 日內，對認股人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無實體股份，並在交付

前公告之。 

6 特別股 

6.1  縱使本章程有任何規定，公司得以特別決議發行一種或一種以上類別具有優先或其他

特別權利之股份（以下稱「特別股」），並於本章程中明訂特別股之權利及義務。 

6.2  特別股之權利及義務應包含（但不限於）下列項目，且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

定： 

(a) 特別股之股利及紅利分配之順序、固定額度或固定比率； 

(b) 公司剩餘財產分配之順序、固定額度或固定比率； 

(c) 特別股股東表決權之順序或限制（包括宣布無表決權）； 

(d) 公司經授權或被迫贖回特別股之方式或不適用贖回權之聲明；及 

(e) 有關特別股之附隨權利及義務等其他事項。 

 

股份登記 

7 股東名冊 

(a) 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董事會應備置一份股東名冊，備置地點得為開曼群島境外

經董事認為適當之處所，並應依法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維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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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公司有未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者，公司應依法律第 40 條備置此等股票之名冊。 

8 登記持有人為絕對所有人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a) 公司無頇承認因信託而持有股份之人；且 

(b) 除股東外，公司無頇承認任何人對股份享有任何權利。 

9 記名股份轉讓 

9.1  就證交所上市之股份，其所有權之證明及移轉得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方式（包

括透過集保結算所帳簿劃撥系統）為之。 

9.2  以實體發行之股票，其轉讓得依一般書面格式、或董事會通過之其他書面格式為之。

該等書面應由讓與人或以讓與人之名義簽署，且如董事會要求時，並由受讓人或以受

讓人之名義簽署。於不違反前述規定之前提下，董事會得應讓與人或受讓人之要求，

一般性地或針對個案，決議接受機械方式簽署之轉讓書面。 

9.3  就實體股票之轉讓，除提供相關股份之股票及董事會合理要求得證明讓與人係有權轉

讓之其他證據外，董事會得拒絕承認任何轉讓文件。 

9.4  股份共同持有人得轉讓該股份予其他一名或多名共同持有人，且先前與死亡股東共同

持有股份之存續股份持有人，得轉讓該等股份予該死亡股東之執行人或管理人。 

9.5  若登記該轉讓將致下列情事者，董事會得毋頇檢具任何理由自行決定拒絕實體股份轉

讓之登記：(i)違反適用法律；或(ii)違反章程大綱及/或本章程。如董事會拒絕登記股份

移轉，於該轉讓登記向公司提出之日起三個月內，秘書應將拒絕通知寄送與讓與人及

受讓人。 

10 記名股份移轉 

10.1  如股東死亡，其共同持有股份之他尚存共同持有人，或如為單獨持有股份者，其法定

代理人，為公司唯一承認有權享有該死亡股東之股東權益之人。死亡股東之遺產就其

所共同持有之股份所生之義務，不因本章程之規定而免除。依法律第 39 條規定，本條

所稱法定代理人係指該死亡股東之執行人或管理人、或依董事會裁量決定之其他經適

當授權處理該股份事宜之人。 

10.2  因股東死亡、破產而對股份享有權利之人，於董事會認為證據充足時得登記為股東，

或選擇指定他人登記為股份受讓人；於該等情形下，該享有權利之人應為該被指定人

之利益簽署下列格式之書面轉讓文件，或依情況允許下之相近格式：  

因股東死亡／破產享有權利之人之轉讓 

[-](「公司」) 

本人因[喪失股東權人之姓名及地址]之[死亡／破產]取得股東名簿所載以[該喪失股東權人]

名義登記之[數量]股股份。本人選擇登記[受讓人姓名](「受讓人」)而非本人為股份之受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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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該等股份與受讓人，由該受讓人或其執行人、管理人或受讓人持有股份，並依簽署時有

效之條件移轉，且受讓人茲同意依相同條件取得前開股份。 

日期 201[]年[]月[]日 

讓與人：____________                        見證人：____________ 

受讓人：____________                        見證人：____________ 

10.3  經檢附前述文件及董事會要求證明讓與人為所有權人之文件與董事會時，應登記受讓

人為股東。縱有上述規定，如董事會於該喪失權利之股東尚未死亡或破產時，有權拒

絕或暫停股東登記或依第 9.5 條拒絕登記，董事會於任何情況下應享有與該情形相同之

拒絕或暫停登記之權利。 

10.4  如有二位或以上之人登記為股份共同持有人，而共同持有人中有人死亡時，尚存之共

同持有人就該股份有絕對之所有權，且除該共同持有人為最後尚存之共同持有人外，

公司不承認任何對該共同持有人遺產之權利主張。 

 

股本變更 

11 變更資本 

11.1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隨時以普通決議變更章程大綱以增加所認適當之授權

股本。 

11.2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隨時以普通決議變更章程大綱： 

(a) 依適用法律所允許之方式，將全部或部分股份合併且分割為較現有股份面額大之

股份；或 

(b) 將全部或一部已繳納股款之股份轉換為任何面額之已繳納股款之股份；或 

(c) 將現有股份之全部或一部再分割為較小金額股份，惟每一再分割股份之已繳股款

與未繳股款（如有）應按原股份再分割之比例等比例減少之；或 

(d) 依適用法律所允許之方式，銷除任何於決議通過之日尚未為任何人取得或同意取

得之股份，並註銷與所銷除股份等值之資本。 

11.3  在不違反法律及本章程之情況下，公司得隨時經特別決議： 

(a) 變更其名稱； 

(b) 修改或增加章程； 

(c) 修改或增加章程大綱有關公司目的、權力或其他特別載明之事項；或 

(d) 減少資本及資本贖回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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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於不違反法律和章程第 11.5 條之情形下，公司之下列行為應取得股東重度決議之許可： 

(a) 將得分派之股利及/或紅利及/或其他第 16 條所定款項撥充資本； 

(b) 合併（除符合法律所定義之「吸收合併」及／或「新設合併」僅頇特別決議即可）

或分割； 

(c) 締結、變更或終止營業出租契約、委託經營契約或共同經營契約； 

(d) 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或 

(e) 取得或受讓他人的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11.5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以下列決議方式自願解散： 

(a) 如公司係因無法清償到期債務而決議自願解散者，經普通決議；或 

(b) 如公司係因前述第 11.5 條(a)款以外之事由而決議自願解散者，經特別決議。 

11.6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以特別決議於中華民國境內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私募

有價證券；惟如係於中華民國境內私募普通公司債，公司得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逕以

董事會決議為之且得於董事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辦理。 

11.7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以重度決議，將其資本公積之一部或全部，按股東所

持股份比例，以發行新股（作為紅利股份）或現金之形式，分配予股東。 

12 股份權利之變更 

無論公司是否已清算，如公司資本分為不同種類之股份，除該類股份發行條件另有規

範外，該類股份之權利得經該類股份持有人之股東會以特別決議變更之。縱如前述規

定，如章程之任何修改或變更將損及任一種類股份的優先權，則相關之修改或變更應

經特別決議通過，並應經該類受損股份股東另行召開之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除該類

股份發行條件另有明確規範外，各股份持有人就各該股份之優先權或其他權利不受其

他同等順位股票之創設或發行而影響。就各類股份持有人之股東會，應準用本章程有

關股東會之規定。 

股利及撥充資本 

13 股利 

13.1  董事會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後，或於章程第 11.4(a)條所述情況下，依重度決議通

過後，於不違反章程及股東會之指示下，依各股東持股比例發放股利予股東，且股利

得以現金、股份、或依章程第 13.2 條之規定將其全部或部分以各種資產發放。公司就

未分派之股利概不支付利息。 

13.2  於不違反章程第 13.1 條之情形下，董事得決定股利之全部或部分自特定資產中分派（得

為他公司之股份或證券），並處理分派所生相關問題；惟，於董事會決定該等特定資

產之價值前，董事會應取得擬收受特定資產股東之同意，並就該特定資產之價值，取

得會計師就鑑價報告之簽證。董事會得依據該等資產之價值發放現金予部分股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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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股東之權益。於不影響上述概括規定下，董事得以其認為適當之條件交付該等特

定資產予受託人，並發放畸零股。 

13.3  除法律、第 11.4(a)條、本章程或股份所附權利另有規定者外，公司得依股東常會以普

通決議通過之董事會盈餘分派提案，分派盈餘。除以公司已實現或未實現利益、股份

發行溢價帳戶或法律允許之公積、準備金或其他款項支付股利或為其他分派外，公司

不得發放股利或為其他分派。除股份所附權利另有規定者外，所有股利及其他分派應

依股東持有股份比例計算之。如股份發行條件係從一特定日期開始計算股利，則該股

份之股利應依此計算。 

13.4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定義如后)，應提撥不多於當年度獲利的百分之十(10%)為員工

酬勞，員工酬勞之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

額，提撥不多於當年度獲利的百分之零點一(0.1%)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

派案應由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提股東

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述比例提撥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前述「獲利」係指公司之稅前淨利。為免疑義，稅前淨利係指支付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數額。 

13.5  就公司股利政策之決定，董事會了解公司營運之業務係屬成熟產業，且公司具有穩定

之收益及健全之財務結構。關於各會計年度建請股東同意之股利或其他分派數額（若

有）之決定，董事會： 

(a) 得考量公司各該會計年度之盈餘、整體發展、財務規劃、資本需求、產業展望及

公司未來前景等，以確保股東權利及利益之保障；及 

(b) 應於每會計年度自公司盈餘中提列：(i)支付相關會計年度稅款之準備金；(ii)彌補

過去虧損之數額；(iii)百分之十(10%)之一般公積，及(iv)依董事會依第 14.1 條決

議之公積或證券主管機關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要求之特別盈餘公積。 

13.6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且依第 13.4 條規定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並依第 13.5 條之

分派政策提列董事會認為適當之金額後，董事會應提撥不少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

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分之十(10%)作為股東股利，經股東會

決議通過後分派。 

13.7  股東股利及員工酬勞之分派，得依董事會決定以現金、或以該金額繳足尚未發行股份

之價金、或兩者併採之方式而分配予員工或股東；惟就股東股利部分，所發放之現金

股利不得少於全部股利之百分之五十(50%)。公司就未分派之股利及酬勞概不支付利

息。 

13.8  董事會應擇定基準日決定有權獲配股利或其他分派之股東。 

13.9  為決定有權獲配股利或其他分配之股東，董事得決定股東名冊之變更於相關基準日前

五日、或其他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及法律規定之期間內，不得為之。 

14 資本公積及盈餘之提撥 

14.1  董事會得於分派股利前，自公司盈餘或利潤中提撥部分其所認適當之準備金以支應或

有支出、或填補執行股利分配計畫不足之數額或為其他妥適使用之目的。該等款項於



 

30 

 

運用前，得由董事全權決定用於公司業務或依董事隨時認為之適當投資，且無頇與公

司其他資產分離。董事亦得不提撥準備金而保留不予分配之利潤。 

14.2  於不違反股東會指示下，董事得代表公司就資本公積行使法律賦予公司之權力及選擇

權。董事得依法律規定，代表公司以資本公積彌補累積虧損及分派盈餘。 

15 付款方式 

15.1  任何股利、利息或股份相關之現金支付得以匯款轉帳至股東指定帳戶、或以支票或匯

票郵寄至股東名冊所載股東地址、或該股東以書面指定之第三人及其地址之方式支付

之。 

15.2  於共同持有股份之情形，任何股利、利息或股份相關之現金支付，得以支票或匯票郵

寄至股東名冊所載第一列名持有人地址、或該持有人以書面指定之第三人及其地址之

方式支付之。如二人以上之人登記為股份共同持有人，任一人皆有權於收訖該股份之

股利後，出具有效之收據。 

 

16 撥充資本 

在不違反法律及章程第 11.4(a)條之情形下，董事會得以資本公積、其他準備金帳戶或損

益帳戶之餘額或其他可供分配之款項，繳足未發行股份之股款，供等比例配發與股東作

為股票紅利之方式，撥充資本。 

股東會  

17 股東常會 

17.1  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股東常會。董事會應召集股東常會。 

17.2  股東會（包括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之召開時間及地點，應由董事長、或任兩位董

事、或任一董事及秘書、或由董事會指定之，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應於中華

民國境內召開。如董事會決議在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後二

日內申報證交所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時，公司應委任一中華民國境內之

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受理該等股東會行政事務（包括但不限於受理股東委託行使表決

權事宜）。 

18 股東臨時會 

18.1  股東常會外所召集之股東會，為股東臨時會。 

18.2  董事會隨時依其判斷而認有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且經股東請求（如本章程第 18.3

條所定義）時，應立即召集股東臨時會。 

18.3  本章程第 18.2 條所稱之股東請求，係指股東一人或數人提出之請求，且於提出請求時，

其已繼續一年以上合計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者。 

18.4  股東請求頇以書面記明提議於股東臨時會討論之事項及理由，並由提出請求者簽名，

交存於註冊處所及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且得由格式相似的數份文件

構成，每一份由一個或多個請求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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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如董事會於股東提出請求日起十五日內未為股東臨時會召集之通知，提出請求之股東

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惟如召開股東臨時會之地點位於中華民國境外，提出請求之

股東應事先申報證交所核准。 

19 通知 

19.1  股東常會之召開，應至少於三十日前通知各有權出席及表決之股東，並載明會議召開

之日期、地點及時間及召集事由。 

19.2  股東臨時會之召開，應至少於十五日前通知各有權出席及表決之股東，並載明會議召

開之日期、地點及時間及召集事由。 

19.3  董事會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擇定基準日以決定得收受股東會通知及得表決之股東，

並相應地停止股東名冊記載之變更。 

19.4  除本章程第 22.4 條規定之情形外，倘公司意外漏發股東會通知予有權收受通知之人、

或有權收受通知之人漏未收到股東會通知，股東會之程序不因之而無效。 

19.5  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公司應依本章程第 19.1 及 19.2 條的規定一併公告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議程及有關承認案與討論案（包括但不限於選任或解任董事之

議案）等各項議案之資料，並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如股東以

書面行使表決權者，公司並應依本章程第 19.1 及 19.2 條規定，將前述資料及書面行使

表決權用紙，併同寄送給股東。董事並應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所定之方式，備妥

股東會議事手冊和補充資料，於股東常會開會 21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15 日前，寄

發予所有股東或以其他方式供所有股東索閱，並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19.6  下列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a) 選舉或解任董事； 

(b) 修改章程大綱或本章程； 

(c) (i)解散、合併、股份轉換或分割，(ii)締結、變更或終止營業出租契約、委託經營

契約或共同經營契約，(iii)讓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及(iv)取得或受

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d) 許可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e) 依本章程第 16 條規定，以發行新股或以法定盈餘公積、資本公積或其他金額撥充

資本之方式分派全部或部分盈餘；及 

(f) 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19.7  董事會應將公司章程大綱及章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股東名冊以及公司發行

的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註冊處所（如有適用）及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

股東得隨時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查閱範圍，請求檢查、查閱或抄錄。 

19.8  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將董事會準備之所有表冊，及審計委員會擬提交

股東常會所準備之報告書，於股東常會十日前備置於註冊處所（如有適用）及公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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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股東可隨時檢查和查閱前述文件，並可偕同其律師

或會計師進行檢查和查閱。 

20 寄發通知 

20.1  任何通知或文件，不論是否由公司依本章程所寄送予股東者，應以書面或以電報、電

傳、傳真或其他電子形式之傳輸方式為之。該等通知或文件得由公司親自遞送、或以

預付郵資信封郵寄至股東名冊所載該股東之地址或該股東為此目的指示之其他地址，

或寄送至該股東為收受公司通知之目的而提供予公司之電傳、傳真號碼，或電子號碼、

電子郵件地址或網站，或寄送通知之人於寄送時合理且本於善意相信該股東得適當收

受該通知所寄送之地址、電傳、傳真號碼，或電子號碼、電子郵件地址或網站；或於

適用法律許可之範圍內，透過適當報紙之廣告公示送達。對共同持股股東之所有通知

應送交股東名冊上列名第一位之股東，如此寄送之通知應視為對共同持股股東全體之

通知。 

20.2  任何通知或其他文件： 

(a) 若採郵寄方式遞交或送達，如適當者，應以航空郵件寄送，並於將通知或文件裝

入預付郵資且於載明正確地址之信封遞郵之翌日視為送達；如需證明投遞或送

達，僅需證明該通知或文件所裝入的信封或封套，確實書寫正確地址且完成投郵，

即屬充分證明。經公司秘書、其他高階職員或董事會指定之人簽署之書面聲明，

聲明該通知或文件所裝入之信封或封套，已確實書寫地址並且付郵者，為已完成

送達之最終證明； 

(b) 採電子通訊方式發送者，則應以通知或文件從公司或其代理人伺服器傳送之日之

當天，視為送達；  

(c) 採本章程所訂定其他任何方式遞交或送達，則應以人員親自遞交之時，或於派發

或傳送之時，視同已送達。經公司秘書、其他高階人員或董事會指定之人簽署之

書面聲明，聲明該遞交、派發或傳送行為之發生事實及時間者，為已完成送達之

最終證明；及 

(d) 在符合所有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之前提下，得以中文或英文作成，發送予股東。 

股東依本章程之規定送達任何文件予公司時，應準用本條之規定。 

21 股東會延期 

董事會得於依本章程規定召集之股東會會議開始前，發出延期通知。該通知應載明延

期會議召開之日期、時間及地點，並應依本章程規定送達各股東。 

22 股東會之法定出席數及議事程序 

22.1  除非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已達法定出席股份數，股東會不得為任何決議。除章程另有

規定外，代表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出席、委託代理人出席或由

法人股東代表人出席，應構成股東會之法定出席股份數。 

22.2  董事會應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所定之方式，將其所備妥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交於股東常會供股東承認。經股東於股東會承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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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應將經承認之財務報表及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之決議副本寄送或公告

各股東，或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以其他方式提供之。 

22.3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會議決議之表決應以投票方式決定之，不得以舉手表決方式

決定之。 

22.4  於開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本章程之內容不妨礙任何股東於決議作成後三十日內，以

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違反法令或章程，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訟，尋求

有關之適當救濟。因前述事項所生之爭議，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2.5  除法律、章程大綱或章程另有明文規定者外，任何於股東會上提交股東決議、同意、

確認或承認者，均應以普通決議為之。  

22.6  於相關之股東名冊停止過戶期間前，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一項股東常會議案。公司應依適用法律所許可之方式與時間辦理

公告，敘明受理股東提案之處所及不少於十日之受理期間。下列提案均不列入議案：(a)

提案股東持股未達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者；(b)該提案事項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c)該提案股東提案超過一項者；或(d)該提案於公告受理期間截止日後提出者。 

23 會議主席 

除另經出席並有表決權之多數股東同意者外，董事長如出席，應擔任股東會主席。如其

未出席，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指派或選舉出會議主席。 

24 股東表決 

24.1  在不影響其股份所附有之任何權利或限制下，每一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之自然

人股東，或經由其合法授權之代表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之公司或非自然人股

東，就其所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一表決權。如股東係為他人利益持有股份時，該股東

無需依其為自己利益持有股份行使表決權之同一方向行使表決權，該股東得分別行使

表決權。其分別行使表決權之資格條件、適用範圍、行使方式、作業程序及其他事項

應遵循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24.2  除於相關股東會或特定類別股份股東會基準日已登記為該股份之股東者外，任何人均

無權在股東會上行使表決權。 

24.3  股東得親自或透過代理人行使表決權。股東得以公司準備之委託書，載明委託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惟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個代理人出

席股東會並行使表決權為限。 

24.4  董事會得決定股東於股東會之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之，惟股東會於中

華民國境外召開者，或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公司有義務提供股東得以書面投

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如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時，該等行使表決

權之方式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之股東會通知。股東擬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兩日前將其投票指示送達於公司，投票指示有重複時，

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股東於後送達之投票指示中以書面聲明撤銷先前投票指示者，

不在此限。股東依前開規定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其於股東會之表決權時，視為

委託會議主席為其代理人，於股東會上依其書面或電子文件指示之方式行使表決權。

會議主席基於代理人之地位，就書面或電子文件中未提及或未載明之事項、及／或該



 

34 

 

股東會上所提出對原議案之修正，皆無權行使該股東之表決權。為釐清疑義，該股東

以該等方式行使表決權，即應視為其就該次股東會中所提之臨時動議及／或原議案之

修正，業已放棄表決權之行使。 

24.5  倘股東擬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已依本章程第 24.4 條之規定向公司送達其投

票指示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兩日，以與先前依本章程第

24.4 條送達之投票指示之相同送達方式（如快遞、掛號郵件或電子方式，依實際情形

而定），另向公司送達其欲撤銷先前投票指示之個別通知。倘股東逾期撤銷其投票決

定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24.6  股東為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而已依本章程第 24.4 條之規定向公司送達其投

票指示者，有權依本章程規定另行指定他人代理其出席該次股東會。於此情形，該代

理人就表決權之行使應視為撤銷該股東先前送達公司之投票指示，公司應僅計算該受

明示指定之代理人所行使之表決權。 

25 代理 

25.1  委託書應以董事會同意之格式為之，並載明僅為特定股東會使用。委託書之格式應至

少包含下列資訊：(a)填表頇知，(b)股東委託行使事項，及(c)相關股東、代理人及委託

書徵求人（若有）之基本資料。委託書表格應連同該次會議之相關通知，一併提供予

股東，且該等通知及委託書文件亦應於同日發送予所有股東。 

25.2  委託書應為書面，並經委託人或其以書面合法授權之代理人簽署。如委託人為公司或

非自然人股東時，由其合法授權之職員或代理人簽署。受託代理人毋庸為公司之股東。 

25.3  於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情況下，除根據中華民國信託事業或經公開發行公司規

則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兩人以上股東委託時，除依本章程第 24.4 條之

規定而視為股東代理人之會議主席外，其代理的表決權數不得超過公司停止過戶期間

前，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超過該百分之三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25.4  倘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受託

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兩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受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25.5  除依本章程第 24.4 條規定而視會議主席為股東代理人之情形者外，委託書應至少於委

託書所載代理人所擬行使表決權之股東會或其延會五日前，送達公司之註冊處所、公

司在中華民國之股務代理機構辦公室、或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上或公司寄出之委託書上

所指定之處所。公司收到同一股東之數份委託書時，除股東於後送達之委託書中明確

以書面聲明撤銷先前之委託者外，應以最先送達之委託書為準。 

26 委託書徵求 

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內，委託書之使用與徵求應遵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包括但不

限於「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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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27.1  於不違反法律規範下，股東會決議下列任ㄧ事項時，於會議前已以書面通知公司其反

對該事項之意思表示，並於股東會上提出反對意見的股東，得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帄價

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a) 公司擬締結、變更或終止任何營業出租契約、委託經營契約或共同經營契約； 

(b) 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部分的營業或財產，但公司依解散所為之轉讓，不在此

限；或 

(c) 公司取得或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者。 

27.2  於公司營業被分割或進行合併之情況下，於作成分割或合併決議之股東會前或股東會

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紀錄，且已放棄表決權之股東，得要求公

司按當時公帄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 

28 無表決權股份 

28.1  下列股份於任何股東會上均無表決權，亦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a) 公司持有自己之股份； 

(b) 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

司，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或 

(c) 公司、從屬公司、公司之控股公司及/或該控股公司之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已

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主體，所持有之公司股份。 

28.2  股東對於股東會討論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

決，且其持有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惟其持有之股份數仍得算入計

算法定出席人數時之股份數。上述股東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28.3  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超過最近一次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超

過部分無表決權，亦不算入股東會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惟算入計算法定出席人數

時之股份數。 

29 共同股份持有人之表決 

在共同持有人的情形，順位較高者之行使表決權（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應排除

其他共同持有人之表決。前所稱之順位，係指股東名冊中名字記載之次序。 

30 法人股東之代表 

30.1  法人股東或非自然人股東得以書面授權其認為適當之人為其代表人，參與任何股東之

會議。代表人有權行使該被代表法人或非自然人之權利內容，與假設該法人或非自然

人為自然人股東時所得行使者同。於代表人出席之會議，該法人股東或非自然人股東

並應視為已親自出席。 

30.2  縱有如上規定，就任何人是否有權以法人股東或非自然人股東名義出席股東會並參與

表決，會議主席仍得接受其認為適當之確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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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股東會延會 

於股東會達法定出席股份數並經出席股東多數同意，股東會主席應得依其指示宣佈散

會。除散會時已宣布延會之召開日期、地點及時間外，新會議召開日期、地點及時間

之通知，應依本章程條款規定送交有權出席及表決之股東。 

32 董事出席股東會 

公司董事應有權收受任何股東會之通知、出席並發言。 

 

董事及經理人  

33 董事人數及任期 

33.1  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五人，且不得多於九人。每一董事任期不得逾三

年，惟如該等董事任期屆滿將致公司無董事，該任期得延長至任期屆滿後次一選任新

董事之股東會召開之日止。董事得連選連任。於符合適用法律規範及前述董事人數範

圍之前提下，公司得隨時以特別決議增加或減少董事人數。 

33.2  除經金管會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關係或二親等以內

之親屬關係。 

33.3  公司召開股東會選任董事者，當選人不符本章程第 33.2 條之規定時，不符規定之董事

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於符合本章程第 33.2 條規定之必要限度內，其當選失

效。已充任董事而違反前述規定者，應自違反之日起，當然解任。 

33.4  除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另獲許可者外，應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於公開

發行公司規則要求範圍內，獨立董事其中至少一人應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至

少一名獨立董事應具有會計或財務專業知識。 

33.5  董事（包含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之提名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且於執行董事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

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應符

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34 董事選舉 

34.1  公司得於股東會選任任何人為董事，其得票數應依下述第 34.2 條計算之。有代表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者，即構成選舉一

席以上董事之股東會法定出席股份數。 

34.2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應合併選舉，由股東以下述累積投票制選出（本條所規範之投

票方式下稱「累積投票制」）： 

(i) 每一股東得行使之投票權數，為其所持之股份乘以該次股東會應選出董事人

數（包含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之數目； 

(ii) 股東得將其投票權數集中選舉一名獨立董事或非獨立董事候選人，或分配選

舉數名獨立董事或非獨立董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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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相同類別之董事中，與董事應選出人數相當，並獲得最多選票之候選人，當

選為董事；且 

(iv) 如有兩名以上之董事候選人獲得相同選票數，且當選人數超過董事應選人數

時，相同票數之董事應以抽籤決定當選之人。如董事候選人未出席該次股東

會，會議主席應代其抽籤。 

34.3  獨立董事因故辭職或解任，致人數不足三人時，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所

有獨立董事均辭職或解任時，董事會應於最後一位獨立董事辭職或解任之日起六十日

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獨立董事以填補缺額。 

34.4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已選

任董事總數三分之一者，董事會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集股東會補選之。 

34.5  法人（或其他法人實體）為股東時，得指派一人或數人為其代表人（下稱「指派代表

人」）被選舉為董事。指派代表人選任為董事應依本章程第 34 條之規定經股東同意。 

34.6  指派代表人經選任為董事者，指定該指派代表人選舉為董事之法人（或其他法人實體）

股東，得隨時通知公司改派他人為指派代表人（下稱「改派」）。改派應自通知內所

載明之日期生效，如通知未載明日期者，則應自通知送達公司時生效，且無頇經股東

同意。改派不適用本章程第 34.1 條、第 34.2 條及第 34.5 條之規定。 

35 董事免職 

35.1  公司得隨時以重度決議解除任何董事之職務，不論有無指派定另一董事取代之。現任

董事任期屆滿前，股東得於股東會決議選任或改選全體董事，其投票方式依本章程第

34.2 條規定為之。如股東會未決議未經改選之現任董事應繼續留任至原任期屆滿時

止，則該等未經改選之董事應於經同次股東會選任或改選之其他董事就任時解任。由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股東親自或經代理人出席者，構成股東會改選全

體董事之最低出席人數。若全體董事之任期同時屆滿，而在屆滿前未召開股東會進行

改選者，董事任期應繼續並延長至下次股東會選任或改選新任董事時且於該等董事就

任時止。 

35.2  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及／或本章程之重大事項，但未以

重度決議將其解任者，於適用法律許可之範圍內，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

以上之股東，得於該次股東會後三十日內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並得以中華民國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36 董事職位之出缺 

36.1  董事職位如有下列情事時應為出缺：  

(a) 依本章程第 35.1 條規定被解除職務； 

(b) 法人（或其他法人實體）通知公司解任其經選任為董事之指派代表人，該解任應自

通知內所載明之日期生效，如通知未載明日期者，則應自通知送達公司時生效； 

(c) 董事死亡；  

(d) 依本章程第 33.3 條規定自動解任者；  

(e) 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職位； 



 

38 

 

(f) 經法院依本章程第 35.2 條規定裁判解任； 

(g) 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解任： 

(i)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復權者； 

(ii)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裁決其無行為能力，或依適用法律，其行為能力受有限

制； 

(iii) 曾犯中華民國法規禁止之組織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 

(iv) 曾因刑事詐欺、背信或侵占等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未

逾二年；  

(v)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有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或 

(vi) 曾因不法使用信用工具而遭退票尚未期滿者。 

如董事候選人有第 36.1 條第(g)款各目情事之一者，該人應被取消董事候選人之資格。 

36.2  如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其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則該董事

即自動解任並立即生效，且無頇經股東會同意。 

36.3  如董事於當選後，於其就任前，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

應立即喪失當選為董事之效力，且無頇經股東會同意。如董事於當選後，於依公開發

行公司規則規定之股東會召開前之股票停止過戶期間內，轉讓超過所持有之公司股份

數額二分之一時，應立即喪失當選為董事之效力，且無頇經股東會同意。 

  

37 董事報酬 

37.1  董事會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設立至少由三名成員組成之薪資報酬委員會，且成員中

之一人頇為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所定職權之行使及相關事項，

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於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立時，董事會應以決議通過薪

資報酬委員會之組織章程，且該組織章程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37.2  前條所稱薪資報酬應包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股票選擇權與其他具有實質獎勵

之措施。 

37.3  董事報酬得由董事會參考薪資報酬委員會（若有設置者）之建議及其他同業一般水準

決定之，惟僅得以現金支付。公司亦得支付董事因往返董事會、董事會轄下之委員會、

公司股東會或與公司業務相關或為董事通常職務而適當支出之差旅費、住宿費及其他

費用。董事有權依法律、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服務協議或其他與公司簽訂之相類契約，

獲配公司利益。 

38 董事選舉瑕疵 

董事會、董事委員會或任何董事依善意所為之行為，縱使嗣後經查董事選舉程序有瑕

疵，或有董事不具備董事資格之情形者，其效力仍與經正當程序選任之董事、或具備

董事資格之董事所為者，同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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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董事管理業務 

公司業務應由董事會管理及執行。於管理公司業務時，於本章程、法律及公司於股東

會指示之範圍內，除經法律或本章程要求應由公司於股東會行使者外，董事會得行使

公司之一切權力。 

40 董事會之職權 

於不影響第 39 條之概括規定下，董事會得於不違反本章程第 11.4 條所規定範圍內： 

(a) 指派、終止或解免任何公司經理、秘書、職員、代理人或僱員，並決定其報酬及其

職責； 

(b) 借入款項、就公司事業、財產和尚未繳納股款之全部或一部設定抵押或擔保，或發

行債券、債券性質股份或其他有價證券，或發行此等有價證券以作為公司或第三人

債務或義務之擔保； 

(c) 指派一位或數位董事擔任公司之執行董事或執行長，於董事會管理下監督及管理公

司所有一般業務及事務； 

(d) 指派公司經理人負責公司日常業務，並得委託及賦予該經理人為從事此種業務之交

易或執行之適當之權力與職責； 

(e) 以授權方式，指派董事會直接或間接提名之公司、行號、個人或團體，擔任公司代

理人，於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期間與條件內，基於其認為適當之目的，賦予其認為適

當之權力、授權及裁量權（但不得超過董事會所擁有或得以行使之權力）。該等授

權書得涵蓋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條款，以保護或便利與該代理人處理事務之人，亦得

授權該代理人複委任其權力、授權及裁量權。若經授權時，該代理人並得依法律所

允許之方式，簽署任何契約或文件； 

(f) 促使公司支付所有創立及成立公司所生費用； 

(g) 授與權限（包括複委任之權限）予董事會指定之一人或數人所成立之委員會，各該

委員會並應依董事會指示行事。除董事另有指示或規範外，該委員會之會議及議事

程序應依本章程所定之董事會議及其議事程序而進行； 

(h) 以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條件及其方式授予任何人權限（包括複委任之權限）； 

(i) 提出公司清算或重整之聲請或申請； 

(j) 於發行股份時，支付法律允許相關之佣金及經紀費；及 

(k) 授權任何公司、行號、個人及團體為特定目的代理公司，並以公司名義簽署任何相

關之協議、文件與契約。 

41 董事及經理人登記 

41.1 董事會應依法律規定，備置一本或數本董事及經理人名冊於註冊處所，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a) 姓名；及 

(b) 地址。 



 

40 

 

41.2 董事會應於下列事情發生三十日內，變更董事及經理人名冊內之記載及發生日期，並依

法律規定通知公司登記處： 

(a) 董事及經理人變更；或 

(b) 董事及經理人名冊內事項變更。 

42 經理人 

就本章程所稱之經理人係由董事會指派之秘書及其他經理人組成。 

43 指派經理人 

秘書（及其他經理人，如有）應由董事會隨時指派。 

44 經理人職責 

經理人應有董事會所隨時委託之管理並處理業務及事務之權力與職責。 

45 經理人報酬 

經理人之報酬由董事會定之。 

46 利益衝突 

46.1  任何董事或其公司、合夥人或與董事有關之公司，得以任何地位而為公司行事、被公

司僱用或向公司提供服務，而該董事或其公司、合夥人或與董事有關之公司有權收取

之報酬，與假設其非為董事之情形者同。惟本條於獨立董事不適用之。 

46.2  如與公司之契約、擬簽定之契約或協議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者，董事應依適用法律

揭露之。 

46.3  縱本章程第 46 條有相反規定，董事對於董事會討論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

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董事行使表決權。依前述規定不得行使

表決權之董事，其表決權不計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權數。 

46.4  縱本章程第 46 條有相反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者，應

於股東會向股東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股東會重度決議之許可。 

46.5  縱本章程第 46 條有相反規定，董事如對於董事會議討論之事項涉有個人利益者，該董

事應對相關之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性質及重要內容。 

47 董事及經理人之補償及免責 

47.1  公司董事及經理人及任何受託管理人在處理與公司有關業務之期間，及各前任董事、

前任經理人、前任受託管理人，及其各自之繼承人、執行人、管理人、個人代表人（各

該人等於本條稱為「被補償人」），因執行其職務或其應盡之職責、或於其職務上或

信託中，因其作為、同時發生之作為、或其不作為所衍生或遭受之求償、成本、費用、

損失、損害及支出，公司應以其資產補償之，且被補償人對其他被補償人之行為、所

收款項、過失或違約，或為一致性需求所參與之收取，或就公司應或得存放保管金錢

或財產之銀行或他人，或對公司因擔保而應存入或補提之任何不足金額或財產，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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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其職務或信託而生或相關聯之任何其他損失、災禍或損害，概不負責；惟如係因

上述人員之詐欺或不誠實或違反本章程第 47.4 條所定之責任所致者，不在此限。  

47.2  公司得為其董事或經理人就其因擔任董事或經理人而生之責任購買保險或續保，或以

該保險補償其對公司或從屬公司可能因過失、違約、違反職責或背信而有罪，所依法

而生之損失或義務。 

47.3  在開曼群島法允許之範圍內，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

股東，得：  

(a) 以書面請求董事會授權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中華

民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或 

(b) 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中華民國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於依上述第(a)款或第(b)款提出請求後 30 日內，如(i)受請求之董事會未依第(a)款授權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或經董事會授權之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未依第(a)款提起訴

訟；或(ii)受請求之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未依第(b)款提起訴訟時，在開曼群島法允許

之範圍內，股東得為本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47.4  於不影響公司之董事依開曼群島普通法及開曼公司法對公司所負義務之情形下，董事

於執行公司之業務經營時，應對公司負忠實義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

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該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若係為自己或他

人所為時，股東會得以普通決議，將董事因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並要求董

事支付該所得予公司。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於其執行業務經營時，如有違反適用法

律及/或命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董事會 

48 董事會 

在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情形下，董事長得召集董事會，且董事會得因執行業務而召

集、休會及依其認為適切之其他方式管理其會議。公司應至少於每季定期召開董事會或促其

召開，以檢視公司於上一會計季度之表現並決定本章程所定通常頇經董事會同意之事項。董

事會會議中之決議應由多數贊成票之支持始為通過，票數相同時則為不通過。 

49 董事會通知 

董事長得、且秘書於經董事長要求時應，隨時召集董事會。召集董事會時，應於預定開會日

七日前，將載明擬討論事項及承認事項（如屬適當）之開會通知寄發各董事。但遇有過半數

董事同意之緊急情況時，得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方式，於較短之期間內通知各董事召

集之。於適用法律許可範圍內，會議通知於口頭告知董事（當面或透過電話），或用郵件、

電報、電傳、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閱讀之文字，寄送至董事最近已知之地址或其他由該

董事提供予公司之聯絡地址時，視為已通知。 

50 視訊會議參與董事會 

董事得以視訊會議，或於適用法律許可範圍內，以其他通訊器材參與董事會，使所有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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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並即時參與討論，並視為親自出席。 

51 董事會之法定出席數 

董事會會議所需之法定出席人數，應為過半數之董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

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會議。董事如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者，該代理人之出席或表決應

視為委託董事之行為，但董事受委託以代理一人為限。 

52 董事會之再次召集 

董事會如有缺席仍得運作。 

53 董事會主席 

除另經出席董事多數同意者外，董事長（如有）如出席董事會，應為董事會議主席。董事長

缺席時，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指派或選舉會議主席。 

 
54 董事會先前行為之效力 

公司於股東會就本章程所為之制定或修改，不應使董事會於本章程未制定或修改前之有效行

為變為無效。 

公司記錄 

55 議事錄 

董事會應將會議記錄納入所備置之簿冊，以供下列目的之用： 

(a) 所有公司經理人之選任與任命； 

(b) 各次董事會之出席董事姓名，及董事會所委任之委員會各次會議之出席董事姓名；及 

(c) 股東會、董事會、經理人會議與董事會委任之委員會會議中所有決議及議事程序。 

56 抵押擔保登記簿 

56.1  董事應備置抵押及擔保登記簿。 

56.2  依法律規定，抵押擔保登記簿應備置於註冊處所，於開曼群島各營業日供股東及債權

人檢閱，但應受限於董事會所為之合理限制；惟每營業日開放供檢閱之時間應不少於

二小時。 

 
57 格式和印章之使用 

57.1  印章僅能依董事或董事授權之董事委員會依授權使用之；於董事另有決定前，印章應

於董事或秘書或助理秘書或其他經董事或董事委員會授權之人在場時蓋印。 

57.2  縱有如上規定，印章得於未經授權下，為應檢送予開曼群島公司登記處之文件，而由

公司任一董事、秘書或助理秘書或其他有權檢送前述文件之人或機構，以驗證之方式

於該文件上蓋印。 

57.3  於法律許可下，公司得有一個或數個複製印章；且如董事認為適當，得在該複製印章

表面加上其將使用之城市、領土、地區或地點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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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及帳戶 

58 公開收購 

董事會於公司或其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接獲公開收購申報書副本及相關書件後 7 日內，應對

建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本次公開收購作成決議，並公告下列事項： 

(a)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目前持有之股份種

類、數量。 

(b) 就本次公開收購對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對本次公開收購棄權投票或持反對意見之董事

姓名及其所持理由。 

(c) 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其變化說明（如有）。 

(d)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持有公開收購人或其

關係企業之股份種類、數量及其金額。 

59 帳簿 

59.1 董事會就所有公司交易應備置適當會計帳戶紀錄，尤其是： 

(a) 公司所有收受及支出之款項、及與該收受或支出之相關事宜； 

(b) 公司所銷售及購買之一切物品；及 

(c) 公司之所有資產及負債。 

此等帳簿自備置日起，至少應保存五年。 

59.2  帳目紀錄應予保存，若於董事會認為之適當處所，未備有能正確、公帄反映公司事務

及說明相關交易所必要之簿冊者，視同未就前述事項妥善備置帳簿。 

59.3  依本章程與依相關法規製作之委託書、文件、表冊及電子媒體資訊等，應保存至少一

年。惟如有股東就該委託書、文件、表冊及／或本條所述之資訊等提起訴訟時，倘該

訴訟費時逾一年，則應保存至該訴訟終結為止。 

60 會計年度結束 

公司之會計年度結束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公司股東會決議範圍內，董事得隨時指定其

他期間為會計年度，惟非經公司股東會普通決議，一會計年度不得逾十八個月。 

 
審計委員會 

61 委員會人數 

公司應設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僅得由獨立董事組成，其委員會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負責不定期召集審計委員會會議，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

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ㄧ（含）以上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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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審計委員會之職權 

審計委員會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行使職權。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ㄧ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a) 訂定或修正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b)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c)  訂定或修正重要財務或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例如取得或處分資產、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背書或保證；  

(d)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e)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f)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g)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i)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j) 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之核可；及  

(k) 公司隨時認定或公司監理主管機關所要求之其他事項。  

除第(j)款以外，其他任何事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成員半數（含）以上同意者，得經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審計委員會之決議並應載明於董事會

議事錄中。 

自願清算和解散 

63 清算 

63.1 公司得依本章程第 11.5 條之規定自願解散。 

63.2 如公司應行清算，清算人經特別決議同意後，得將公司全部或部分之資產（無論其是否

由性質相同之財產所組成）以其實物分配予各股東，並得以其所認公帄之方式，決定

前開應分配財產之價值，及各股東間、或不同股別股東間之分配方式。經特別決議，

清算人得依其認為適當之方式，將該等資產之全部或一部，為股東之利益而交付信託。

惟股東毋庸接受其上附有任何負債之股份、或其他有價證券或財產。 

變更章程 

64 變更章程 

在不違反法律和章程大綱之情形下，公司得經特別決議變更或增訂其章程。 

 
減少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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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減少資本 

公司得依開曼公司法與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允許之方式，經特別決議減少資本和資本贖回準備

金。除開曼公司法或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另有規定者外，減少資本，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減

少之。 

 
66 中止 

董事會得依法律行使公司之一切權力而將公司以存續方式移轉至開曼群島境外之特定國家

或司法管轄區域。 

 
67 委任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 

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指派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使其擔任

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下的公司負責人。公司之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應

於中華民國境內有居所或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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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015 年營業報告書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營業報告書 

一、前言 

受到美國 FED 於 2015 年底宣布升息影響，2016 年全球各市場將

承受不同的經濟壓力，隨著美元的升值，原本停留在新興國家市場的

資金恐將大量撤回，使其貨幣貶值，而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將蒙上

陰影，另加上人口老化及中國經濟成長放緩之因素，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 IMF 因而下修全球經濟成長預測至 3.4%。而本公司之終端產品主要

為消費性電子產業，其生命週期短，整體受全球經濟震盪影響較小，

依據全球市場研究機構 IDC 報告指出 2016 年智慧型手機之出貨量仍

可保有 5.7%之成長，故預期本公司 2016 年營收仍可持續成長。 

二、經營績效 

本集團主要從事系統模組封裝(System in Package；SiP)產品及其他

各型積體電路模組之封裝、測詴及銷售。SiP 產品主要為高頻無線通訊

模組、無線模組、低噪音功率放大器(Low Noise Amplifier；LNA)、微

機電系統(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MEMS)及感測元件等，其

他各型積體電路模組產品為光纖收發模組及厚膜混合積體電路模組

等，主要應用於消費性電子、雲端服務器和助聽器產品等領域。 

本集團自設立以來，一向秉持愛心、信心、決心，力求公司及股

東之利益最大化，在全體員工之共同努力下，2015 年全年度合併營收

淨額新台幣 5,912,035 仟元，較 2014 年營收新台幣 5,376,274 仟元增加

535,761 仟元，成長 9.97%；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1,100,892 仟元，較 2014

年稅後純益新台幣 923,836 仟元增加 177,056 仟元，成長 19.17%。 

三、未來展望 

本集團 SiP 產品及 MEMS 產品目前主要是應用在消費性電子產品

上之智慧型手機及帄板電腦上，根據全球市場研究機構 IDC 報告顯

示，2016 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將較 2015 年度成長 5.7%，隨著智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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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市場可預期之成長空間，本集團會繼續精進現有之 SiP 產品的封

裝技術並繼續研發更加符合智慧型手機輕、薄、造型與多元功能兼具

的趨勢之封裝方法，並藉著智慧型手機市場的擴展，精進於 MEMS 產

品上之封裝技術。 

而隨著大數據時代的發展，未來生活上接觸用品及消費者身上的

連網裝置將越來越多，2015 年間以微軟、AWS 和 Google 為首的雲端

3 巨頭為首，各家科技和網路公司陸續開始建置物聯網(IoT)帄臺。而

大數據亦頇倚靠快速之資料傳輸儲存設備，伴隨此趨勢，市場對於

40G/100G 之光纖收發模組產品需求持續快速成長，本集團於光纖收發

模組封裝已有多年經驗，於 40G/100G 皆有長期合作之客戶，將持續擴

展現有產品之市佔率，持續帶動本集團光纖收發模組業務之成長。 

除了智慧型手機市場的鞏固，配合大數據時代及 IoT 市場的發展，

預期未來消費者生活周遭將會有許多產品負責蒐集各式生活資訊，並

將資訊傳至應用處理器或雲端伺服器進行分析、應用，此趨勢亦帶動

了 MEMS 及感測元件等產品的未來之可看性，而車用、醫療以及穿戴

式裝置之市場仍將是本集團 MEMES 產品積極切入布局之領域。 

另自蘋果發布 iPhone 5S 以來，指紋辨識功能已經成為高端智慧型

手機的標準配備之一，而小米、華為及宏達電近期公布之配備指紋識

別功能之中低價位之新機種，更可見指紋識別模組在智慧型手機的滲

透將更為提高。而指紋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身體密碼之一，可用來迅

速辨識個人身份，除現已知的行動支付功能外，未來可應用的領域將

更為廣泛，諸如保全系統、金融、汽車或更甚是智能家居等應用面，

指紋識別的市場將不可小覷，根據市場調查與研究機構 eMarketer 的

統計與預測數據指出，2015 年全球行動支付市場價值將可達到 87.1 億

美元，預估 2016 年交易總金額將達 270.5 億美元。本集團已全力布局

指紋辨識模組，投入指紋識別芯片封裝和模組製造，預期在 2016 年可

正式為營收帶來注溢，並於未來將會持續深耕於這個領域。 

展望 2016 年，全球經濟將受美國貨幣政策影響頗大，對 2016 年

經濟發展仍頇謹慎看待，惟搭配上 IDC 最新報告顯示 2016 年智慧型手

機市場仍會持有一定成長率，以及 eMarketer 未來三年智慧型手機市場

趨勢報告顯示，亞洲新興市場將會是未來智慧型手機市場主要成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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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 TrendForce 報告也說明現今全球約有 20 億智慧型手機用戶，未

來三年內仍會有 1.5 億到 2 億人將首次購買智慧型手機。在本集團熟悉

的市場上，雖然 2016 年經濟發展仍舊充滿不確定性，但本集團仍會靠

處於此產業重要環節的優勢，同時本集團也將密切關注市場變化，以

多樣化的產品及服務、合理的價格以及充足的產能保持市場競爭力，

維持本集團在成長迅速的移動通訊產業之重要地位，為各位股東創造

更高的價值！ 

 

董事長：徐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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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015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

負債表，暨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

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

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告所列

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

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

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

金流量。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88)台財證(六)第 18311 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2026 號 

 
民   國   一○五   年   三   月 十 日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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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31 103.12.31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11xx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六(一)) $ 4,798,723   62   3,668,818   55  

1170  應收帳款淨額(附註六(三))  630,034   8   802,804   12  

1206  其他應收款(附註六(三))  3,417   -   499   -  

121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附註六(三)及七)  13   -   -   -  

1310  存  貨(附註六(四))  395,154   5   522,598   8  

1410  預付款項  170,343   2   182,902   3  

1470  其他流動資產  1,839   -   2,386   -  

   5,999,523   77   5,180,007   78  

15xx  非流動資產：             

154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六(二))  168,869   2   -   -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六(五)及七)  1,330,061   18   1,273,179   19  

1780  無形資產(附註六(六))  6,139   -   7,195   -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六(十))  124,648   2   107,619   2  

1920  存出保證金  1,459   -   1,541   -  

1985  長期預付租金  51,020   1   53,127   1  

 
 

 1,682,196   23   1,442,661   22  

      

      

      

      

      

      

 
 

            

1xxx  資產總計 $ 7,681,719   100   6,622,668   100  

 
 

  104.12.31 103.12.31 

 負債及權益 金  額 ％ 金  額 ％ 

21xx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附註六(七)) $ 380,000   5   1,044,450   16  

2170  應付帳款  460,784   6   711,178   11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附註七)  21   -   93   -  

2200  其他應付款(附註六(十一))  339,713   5   355,133   5  

2216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附註七)  101,031   1   3,618   -  

2220  本期所得稅負債  94,006   1   82,766   1  

2230  其他流動負債  43,733   1   49,172   1  

    1,419,288   19   2,246,410   34  

25xx  非流動負債：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註六(十))  90,903   1   53,662   1  

2645  存入保證金  3,397   -   3,429   -  

   94,300   1   57,091   1  

2xxx  負債總計  1,513,588   20   2,303,501   35  

31xx  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權益(附註六(十一))：     

3110  普通股股本  1,054,468   14   909,468   14  

3200  資本公積  2,455,727   32   1,011,750   15  

3300  保留盈餘：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92,384   1   -   -  

3350  未分配盈餘  1,710,124   22   1,492,467   22  

 
 

 1,802,508   23   1,492,467   22  

3400  其他權益：     

341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855,428   11   905,482   14  

3xxx  權益總計  6,168,131   80   4,319,167   65  

2-3xxx  負債及權益總計 $ 7,681,719   100   6,622,66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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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4年度 103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三)及七) $ 5,912,035   100   5,376,274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五)、(六)、(八)、(九)及七)  4,487,555   76   3,984,148   74  

5900  營業毛利  1,424,480   24   1,392,126   26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六(五)、(六)、(八)、(九)、(十四)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28,035   -   28,841   1  

6200   管理費用  201,257   4   205,436   4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84,662   3   252,248   5  

    營業費用合計  413,954   7   486,525   10  

6900  營業淨利  1,010,526   17   905,601   16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三)、(十五)及七)：     

7010   其他收入  91,155   1   59,000   1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218,730   4   (19,084)   -  

7050   財務成本  (2,728)   -   (3,308)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307,157   5   36,608   1  

7900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1,317,683   22   942,209   17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  216,791   3   18,373   -  

8200  本期淨利  1,100,892   19   923,836   17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50,054)   (1)   166,773   3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50,054)   (1)   166,773   3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1,050,838   18   1,090,609   20  

 本公司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二))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10.56   10.23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10.51   10.12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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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國外營運機  
   保留盈餘 構財務報表  

 普通股 

股 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 

餘公積 

未分配 

盈 餘 

 
合  計 

換算之兌換

差   額 

 
權益總計 

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餘額  $ 1,347,606   265,906   -   868,755   868,755   738,709   3,220,976  

盈餘指撥及分配：         

 普通股現金股利  -   -   -   (300,124)   (300,124)   -   (300,124)  

本期淨利  -   -   -   923,836   923,836   -   923,836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   166,773   166,77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923,836   923,836   166,773   1,090,609  

現金增資  127,151   180,555   -   -   -   -   307,706  

股東會決議重新換發新股影響數  (565,289)   565,289   -   -   -   -   -  

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909,468   1,011,750   -   1,492,467   1,492,467   905,482   4,319,167  

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   92,384   (92,384)   -   -   -  

 普通股現金股利  -   -   -   (790,851)   (790,851)   -   (790,851)  

本期淨利  -   -   -   1,100,892   1,100,892   -   1,100,892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   (50,054)   (50,05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1,100,892   1,100,892   (50,054)   1,050,838  

現金增資  145,000   1,443,977   -   -   -   -   1,588,977  

民國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1,054,468   2,455,727   92,384   1,710,124   1,802,508   855,428   6,168,131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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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4年度 103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1,317,683   942,209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462,118   363,224  

   攤銷費用  2,295   1,155  

   利息費用  2,728   3,308  

   利息收入  (27,729)   (30,763)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25,979)   (3,674)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413,433   333,25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帳款  172,770   (450,728)  

    應收帳款－關係人  -   268  

    其他應收款  (36)   323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3)   -  

    存  貨  127,444   (268,526)  

    預付款項  12,559   (149,916)  

    其他流動資產  547   18,09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313,271   (850,48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帳款  (250,394)   402,506  

    應付帳款－關係人  (72)   (660)  

    其他應付款  7,822   93,251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2,639   (18,071)  

    其他流動負債  (5,439)   41,68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245,444)   518,71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67,827   (331,770)  

   調整項目合計  481,260   1,48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798,943   943,689  

  收取之利息  24,847   31,163  

  支付之利息  (3,229)   (2,517)  

  支付之所得稅  (183,855)   (170,852)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636,706   801,48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68,869)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61,407)   (586,704)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8,760   6,859  

 取得無形資產  (1,307)   (4,807)  

 存出保證金減少  82   748  

 長期預付租金減少(增加)  2,107   (3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00,634)   (583,934)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787,805   1,044,450  

 償還短期借款  (1,452,255)   -  

 存入保證金減少  (32)   (2,598)  

 發放現金股利  (790,851)   (1,143,478)  

 現金增資  1,588,977   307,706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33,644   206,08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39,811)   127,32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1,129,905   550,95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668,818   3,117,86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4,798,723   3,668,818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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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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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2015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1. 依2015年12月22日第二屆第十二次董事會通過之第四次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下稱「第四次修訂章程」)第13.4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定義如后)，應提撥

不多於當年度獲利的百分之十(10%)為員工酬勞，員工酬勞之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提撥不多於當年度獲利的百分之零點一

(0.1%)為董事酬勞。」前述「獲利」係指公司支付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 

2. 2015年度獲利： 

單位：新臺幣仟元 

 2015 年度淨利 1,100,892 

 加：所得稅費用 216,791 

 帳上已估列員工酬勞 49,248 

 帳上已估列董事酬勞 1,001 

 2015 年度獲利 1,367,932 

 

3. 2015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 

依 2016 年 3 月 10 日第一屆第七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及第二屆第十三次董事會決議結果，

將分派新臺幣 46,000 仟元作為員工酬勞，及新臺幣 1,001 仟元作為董事酬勞，其分別佔

2015 年度獲利 3.363%及 0.0732%，符合第四次修訂章程規範。 

單位：新臺幣仟元 

員工酬勞： 1,367,932  ×  3.3630% ＝ 46,000 

董事酬勞： 1,367,932  ×  0.0732% ＝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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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2015 年度盈餘分配表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註 1： 股東紅利      

 現金股利： 105,446,800 股 × 6 元 = 632,680,800 

  （現金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記）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項目 
金額 

備註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609,231,979  

加：    

2015 年度稅後淨利 1,100,891,794   

減：  -  

一般公積 (10%) 110,089,179 990,802,615  

可供分配盈餘  1,600,034,594  

減：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註 1） 632,680,800 632,680,800 6 元/股 

期末未分配盈餘：  967,35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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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附錄一】第三次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本中譯文僅供參考之用， 

正確內容應以英文版為準 

 
 
 
 
 
 
 
 
 
 
 
 
 

（中譯文） 

 
第三次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5 年 1 月 6 日特別決議通過，章程大綱於特別決議通過時立即生效， 

章程於本公司股份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時生效) 

 

 

公司設立日期：2008 年 1 月 8 日 

 

 

於開曼群島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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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修正）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次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5 年 1 月 6 日特別決議通過，並於特別決議通過時立即生效) 

 
1. 本公司名稱為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公司註冊所在地為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ayman) Limited 之所在地，即開曼群

島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或董事日後決議其他地點。 

3. 本公司設立之目的未受限制，其中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i) 從事投資公司業務並擔任發起人及創辦人，從事融資者、資本投資者、特

許商、零售商、經紀商、貿易商、交易商、代理商及進出口商等業務，並

從事及執行各類投資、財務、商業、貿易、交易及其他營運活動。 

(ii) 不論以本人、代理人或其他方式，就所有種類之資產（含服務）從事不動

產經紀、不動產開發、顧問諮詢、不動產代管或管理、營造、承攬、工程、

製造、交易或出售等業務。 

(b) 行使及執行基於任何股份、股權、義務或其他有價證券之所有權所授予或附隨之

一切權利及權限，包括（但不影響前述一般規定）因本公司所持有部分達該有價

證券已發行金額或名目金額之特殊比例而可能取得之一切否決權或控制權；以

及，就本公司有興趣之他公司，依所認適切之條件而提供相關之管理及其他行政、

監督及顧問服務。 

(c) 購買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出售、交換、讓渡、租賃、設定抵押、擔保、轉換、使

用、處分及處理各種動產、不動產及權利等，尤其是抵押權、公司債、產品、特

許權、選擇權、契約、專利、年金、授權、股票、股份、債券、保單、帳面負債、

企業商行、營業、主張、特權及各種行為所涉物品。 

(d) 有條件或無條件認購、承銷、經授權或以其他方式發行、取得、持有、交易並轉

換各種股票、股份及有價證券；與他人或他公司締結合夥契約、或任何分配利潤、

互惠或合作之安排；為取得本公司之任何資產及負債、或為直接或間接增進本公

司目的、或為其他本公司認為合宜之目的，而創立或協助創立、組成、成立、或

組織任何種類之公司、聯合組織或合夥。 

(e) 就他人、他行號或他公司之全部或任何債務之履行提供保證、支持或擔保，不論

其是否為本公司關係企業或有無任何形式之關聯，亦不論係提供個人擔保、或以

本公司現在及將來之全部或任何部分之財產及資產等（包括本公司尚未經繳納之

股款）設定抵押權、質權或擔保權益或其他任何擔保方式，且不問本公司是否因

此獲得有價值之對價。 

(f) 從事或經營本公司董事隨時認為可與上開各營業或活動共同進行之其他合法交

易、營業或企業活動，或本公司董事認為可能為本公司帶來獲利之其他合法交易、

營業或企業活動。 

解釋本章程大綱與本第 3 條時，其中所載之公司目的、營業或能力，不應因其內容有提

及、或引用其他目的、營業、能力、或公司名稱、或因其將兩個以上之目的、營業或能

力並列，而加以任何限制或拘束；若本條或本章程大綱其他條款文義有模糊不明者，應

以放寬、擴大且不限制本公司所具備而可行使之各項目的、營業及能力為解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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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公司法（及其修正）禁止或限制者外，本公司應隨時並始終具備實行公司目的之所有

能力與權限，並應具備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所隨時並始終具備且可行使之一切能力，不論

係以本人、代理人、承攬人或其他身分，於世界各地從事本公司認為為達成目的所必要

之行為，及其他本公司認為與其伴隨、對之有益、或隨之發生之行為，包括（但不影響

前述一般規定）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之方式，對本章程及章程大綱進行本公司認為必要

或實用之修訂或變更之能力，及為下列行為或事項之能力，即：就本公司之創立、組成

及設立繳納所有費用及雜支；辦理公司註冊以於其他法域從事營業；出售、出租或處分

本公司任何財產；簽發、製作、接受、背書、貼現、執行或發行本票、公司債、匯票、

載貨證券、權證及其他可流通、轉讓之文書；出借金錢或其他資產，及擔任保證人；以

營業擔保或以本公司全部或部分資產（含非必要資金）為擔保、或未提供擔保而貸入金

錢或融資；依董事決定之方式以公司金錢進行投資；設立其他公司；出售公司事業換取

現金或其他對價；依股東類別分派本公司資產；慈善或行善捐款；對離職或現任之董事、

經理人、員工及其眷屬，提供退休金、慰勞金、或其他以現金或他法所支付之福利等；

投保董事及經理人之責任保險；從事任何交易或營業，並為一切公司或董事所認為，本

公司可合宜地、有利地或有益地取得、處理、經營、執行或進行之一切與上述各類營業

活動有關之行為及事項。 

5. 各股東對本公司之義務限於其未繳清之股款。 

6. 本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 1,440,000,000 元，分成 144,000,000 普通股，每股面額為新台幣

10 元。本公司有依公司法（及其修正）及公司章程規定贖回或買回股份之權利、分割

資本、增資或減資之權利，與發行本公司原有、經贖回、所增加或減少之資本之權利，

不論有無優先權、或特殊權利、或附有遞延權或其他條件或限制，且除非發行條件另有

聲明者外，每次之股份發行，不論是否表明其為普通股、特別股或其他事項，均應受前

開各條所規定之權限所拘束。 

7. 若本公司登記為豁免公司者，其營運將受公司法（及其修正）第 174 條所拘束，且除公

司法（及其修正）其他條文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有權依開曼群島外之其他

準據法登記為股份有限公司而繼續存續，並註銷在開曼群島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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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訂及重述章程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5 年 1 月 6 日特別決議通過， 

並於本公司股份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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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訂及重述章程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5 年 1 月 6 日特別決議通過， 

並於本公司股份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時生效) 

 

 

法律（如后定義）附件一表格 A 中之法令不適用於本公司。 

 

釋義 

1 定義 

1.1 本第三次修訂及重述章程中，下列文字及用語於與前後文內容不牴觸之情況下，應定

義如下： 

“適用法律” 指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法律或其他適用於公司之規則或法令。 

“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指相關主管機關隨時針對公開發行公司或任何在臺灣之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公司訂定之中華民國法律、規

則和規章（包括但不限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管會（定

義如后）發布之法令規章，或證交所（定義如后）發布之規

章制度，及其日後之修訂版本），而經相關主管機關要求應適

用公司者。 

“指派代表人” 其定義如本章程第 34.5 條所示。 

“章程” 指不時變更之本章程。 

“審計委員會” 指董事會轄下之審計委員會，由公司之獨立董事組成。 

“董事會” 指依本章程指派或選舉之董事會，並依本章程於達法定出席

人數之董事會議中行使權限。 

“資本公積” 為本章程之目的，係指公司依法律發行股份之溢價加計受領

贈與後之金額。 

“董事長” 指由所有董事間選出擔任董事會主席之董事。 

“公司” 指 ShunSin Tech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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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 指董事會轄下，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由專業人士組

成，並具有所規定之各項職能之一委員會。 

“累積投票制” 指第 34.2 條所規定之選舉董事之投票機制。 

“董事” 指公司當時之董事，包括任一和全部獨立董事。 

“股利” 指依章程決議支付之股利。 

“電子記錄” 定義如《電子交易法》之定義。 

“電子交易法” 指開曼群島之《電子交易法》（2003 年修訂）。 

“金管會” 指中華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獨立董事” 指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選出之獨立董事。 

“共同經營契約” 指公司與他人，或其他機構所訂立之契約，契約各當事人同

意，將按契約條款共同經營某一事業，並共擔虧損、共享獲

利者。 

“法律” 指開曼群島之公司法及所有對現行法之修正、重新制定或修

訂。 

“營業出租契約” 指公司與他人所訂立之契約或協議，約定將公司之某些必要

機具及資產出租予對方，而該他人以自身名義經營公司之全

部營業；公司則自該他人受領一筆事先約定之報酬作為對價。 

“訴訟及非訴訟代理

人” 

指公司為在相關司法管轄地收受文書，而依適用法律所指定

為送達代收人者且為公司依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負責人。 

“委託經營契約” 公司與他人所訂立之契約或協議，依該契約或協議委託對方

以公司名義，並基於公司利益，經營公司之事業，公司則向

該方給付一筆事先約定之報酬做為對價；該部分事業之獲利

和虧損，仍繼續由公司享有及負擔。 

“公開資訊觀測站” 指證交所維護之公開發行公司申報系統。 

“股東” 指股東名冊登記持有公司股份之股東，若為二人以上登記為

共同持有股份者，指股東名簿中登記為第一位之共同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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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部共同持有人，依其前後文需求適用之。  

“章程大綱” 指公司章程大綱。 

“合併” 指下列交易： 

(a) (i)參與該交易之公司均併入新設公司，而該新設公司概括

承受被併入公司之一切權利及義務，或(ii)所有參與該交

易之公司均併入存續公司，而該存續公司概括承受被併入

公司之一切權利及義務，且於上述任何一種情形，其對價

為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資

產；或 

(b) 其他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定義之「吸收合併及／或新設

合併」。 

“月” 指日曆月。 

“通知” 除另有指明外，指本章程所指之書面通知。 

“經理人” 任何經董事會指派擔任公司職務之人。 

“普通決議” 指公司股東會中（或如特別指明，持有特定種類股份之股東

會議）以簡單多數決通過的決議。 

“特別股” 其意義如本章程第 6 條之定義。 

“私募” 指股份於證交所上市後，由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私募股

份或公司之其他有價證券。 

“董事及經理人名冊” 本章程所指之董事及經理人名冊。 

“股東名冊” 指公司依法律備置之股東名冊，且就公司於證交所上市者，

則指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備置之股東名冊。 

“註冊處所” 指公司當時之註冊營業處所。 

“改派” 其定義如本章程第 34.6 條所示。 

“限制型股票” 其定義如本章程第 2.5 條所示。 

“中華民國” 指臺灣，中華民國。 

“印章” 指公司通用圖章或正式或複製之印章。 

“秘書” 經指派執行所有公司秘書職務之人，包括任何代理或助理秘

書，及任何經董事會指派執行該秘書職務之人。 

“股份” 指每股面額新臺幣 10 元之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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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 在不違反法律情形下，指於公司股東會中，經有權參與表決

之股東親自出席、或經由委託書表決、或經法人股東或非自

然人股東合法授權之代表出席表決，經計算每位股東有權表

決權數後，以出席股東表決權至少三分之二同意通過之決議。 

“從屬公司” 就任一公司而言，指(1)被該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半數已

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全部資本總額之公司；(2)該公司

對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之公司；(3)

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半數(含)以上與該公司相同者；

及(4)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全部資本總額有半數(含)

以上為相同股東持有之公司。 

“重度決議” 由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者，指

由該等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通過之決議；或如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三分之二，但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半數時，則指由該

等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通過之決議。 

“庫藏股” 其定義如本章程第 3.12 條所示。 

“集保結算所” 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證交所”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指日曆年。 

1.2 本章程中，於內容不抵觸之情況下： 

(a) 複數詞語包括單數含義，反之亦然； 

(b) 陽性詞語包括陰性及中性含義； 

(c) 人包括公司、組織或個人團體，不論是否為公司； 

(d) 文字(i) “得”應被解釋為“可以”； 

(ii) “應”應被解釋為“必頇”。 

(e) “書面”和“以書面形式”包括所有以可視形式呈現的重述或複製之文字模式，包

括電子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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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所提及任何法律或規章之規定應包括該規定之增補或重新制定； 

(g) 除另有規定，法律定義之文字或意義於本章程應有相同解釋；且 

(h) 除本章程明定者外，電子交易法第 8 條所規定的各項義務及要求均不適用。 

1.3 本章程所提及之書面或相似涵義，除有相反意思外，應包括傳真、列印、帄版印刷、

攝影、電子郵件及其他以可視形式呈現且形諸文字之方式。 

1.4 本章程之標題僅為方便之用，不應用以或據以解釋本章程。 

股份 

2 發行股份之權力 

2.1 除本章程及股東會另有決議外，於未損及任何現有股份或股別持有人之特別權利下，

董事會有權依其決定之條件發行任何公司尚未發行之股份，且得依股東決議發行任何

就股利、表決權、資本返還或其他事項具有優先權、遞延權或其他特殊權利或限制之

股份或股別（包括就股份所發行得棄權或其他種類之選擇權、認股權憑證和其他權

利），惟除依法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規定外，不得折價發行股票。 

2.2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公司發行新股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並限於公司之授權資本內為之。 

2.3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除經金管會或證交所認為公司無頇或

不適宜辦理或適用法律另有規定外，公司應提撥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十，在中華民國

境內對外公開發行（「公開發行部分」）；然若股東會以普通決議另為較高比率之決

議者，從其決議，並提撥相當於該等較高比率之股份作為公開發行部分。公司得保留

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供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員工認購（「員工認股部

分」）。 

2.4 除經股東會另以普通決議為不同決議外，公司依本章程第 2.3 條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時，於提撥公開發行部分及員工認股部分後，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其有權按照

原有股份比例優先認購剩餘新股。公司應在前開公告中聲明行使此優先認股權之方

式，及若任何股東逾期不認購者，視為喪失其權利。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

認一新股者，得依董事會決定之條件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合併其認股權而以單一股

東名義共同認購一股或多股；原有股東於前述時間內未認足者，公司得就未認購部分

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方式辦理公開發行或洽特定人認購。 

2.5 在不違反法律規定下，公司得經股東會重度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之新股（下稱「限

制型股票」）予本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員工，不適用本章程第 2.3 條之規定。公司股份

於證交所上市期間，限制型股票之發行條件，包括但不限於發行數量、發行價格及其

他相關事項，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2.6 本章程第 2.4 條規定之股東優先認股權於公司因以下原因或基於以下目的發行新股

時，不適用之： 

(a) 公司合併、分割，或為公司重整； 

(b) 公司為履行認股權憑證及／或選擇權下之義務，包括本章程第2.8條及第2.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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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者； 

(c) 公司依第2.5條規定發行限制型股票； 

(d) 公司為履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下之義務； 

(e) 公司為履行附認股權特別股下之義務；或 

(f) 公司進行私募有價證券時。 

2.7 公司不得發行任何未繳納股款或繳納部分股款之股份。 

2.8 縱有本章程第 2.5 條限制型股票之規定，公司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通過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員工獎勵措施，並得發行股份或選擇權、

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工具予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員工；為免疑義，上開事項無需

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2.9 依前述本章程第 2.8 條發行之選擇權、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工具不得轉讓，但因

繼承者不在此限。 

2.10 公司得與其員工及／或其從屬公司之員工就前述本章程第 2.8 條所定之獎勵措施簽訂

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認購特定數量之公司股份。此等契約之條款對相關

員工之限制不得少於其所適用之獎勵措施所載條件。 

3 贖回及購回股份 

3.1 在不違反法律情形下，公司得發行由公司或股東行使贖回權或贖回選擇權的股份。 

3.2 於依法律規定得授權之範圍內，授權公司得自資本或其他帳戶或其他資金中支付贖回

股份之股款。 

3.3 得贖回股份之贖回價格或其計算方式，應於股份發行時或之前由董事會訂之。 

3.4 有關得贖回股份之股票應載明該等股份係可贖回。 

3.5 在不違反適用法律規定及本章程規定下，公司得依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所定之條件及方式，買回其自身股份（包括可贖回之股份）。 

3.6 公司如依前條規定買回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者，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將董

事會同意之決議及執行情形，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報告；其因故未執行買回於證交所

上市之股份之提案者，亦同。 

3.7 公司得依本章程第 15.1 條允許之任何方式，支付贖回股款。 

3.8 股份贖回款項之給付遲延不影響股份之贖回，惟如遲延超過三十日，應按董事經適當

查詢後所預估可代表開曼群島持有 A 級執照（定義如開曼群島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修

訂版）所示）之銀行同類貨幣三十日之定存利率，支付自到期日至實際支付款項期間

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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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限於無法以其他方式贖回（或非另為此發行新股，無法贖回）之情形及範圍下，董事

始可於其認為適當時，行使法律第 37 條第(5)項（從資本中撥款支付）賦予公司之權

限。 

3.10 限於前述範圍內，有關股份贖回應實行或可實行之方式，而可能產生之一切問題，董

事得自為適當決定。 

3.11 除股款已全數繳清，不得贖回該股份。 

3.12 公司買回、贖回或取得（經由交付或其他方式）之股份應依董事之決定，立即註銷或

作為庫藏股由公司持有（以下稱「庫藏股」）。 

3.13 對於庫藏股，不得配發或支付股利予公司，亦不得就公司之資產為任何其他分配（無

論係以現金或其他方式）予公司（包括公司清算時對於股東的任何資產分配）。 

3.14 公司應以庫藏股持有人之身份載入股東名冊，惟： 

(c) 不得因任何目的將公司視同股東，且公司不得就庫藏股行使任何權利，意圖行使

該權利者，應屬無效； 

(d) 於公司任一會議中，庫藏股均不得直接或間接參與表決，且無論係為本章程或法

律之目的，如欲決定任何特定時點之已發行股份總數時，庫藏股亦不應計入。 

3.15 公司買回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後，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帄均價格轉讓庫藏股予公司

或從屬公司員工之任何議案，應經最近一次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且公開發行公司規

則要求之事項應於股東會開會通知中載明，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歷次股東會通過

且轉讓予公司及從屬公司員工之庫藏股總數，累計應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5%，且每一名員工認購總數累計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0.5%。公司得限制認購

庫藏股之員工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但該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 

3.16 在不違反本章程第 3.15 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情形下，公司得依董事決定之條款及

條件處分庫藏股。 

4 股份所附權利 

除本章程第 2.1 條、章程大綱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公司依契約另負其他義務或受其他

限制、及股東另為不同決議者外，且在不損及任何股份及股別之股份持有人之特別權

利之範圍內，公司之股份應只有單一種類，其股東依本章程規定： 

(a) 每股有一表決權； 

(b) 享有董事會所提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之股利； 

(c) 於公司清算或解散時（無論該清算或解散係自願或非自願、或係為重整或其他目

的、或於分配資本時），有權受領公司剩餘資產之分派；及 

(d) 一般而言，得享有附加於股份上之全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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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票 

5.1 除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應發行實體股票者外，公司股份應以無實體方式發行。如發行

實體股票，各股東有權獲得蓋有印章之股份憑證（或其複本），該印章由董事會依其

權限所鈐印，憑證上並載明股東之持股股數及股別（如有）。董事會得決議於一般或

特定情況下，憑證之任一或所有簽名得以印刷或機器方式為之。 

5.2 如股票塗汚、磨損、遺失或損壞，經提出董事會滿意之證據，董事會得換發新股票。

如董事會認為適當，並得請求遺失股票之賠償。 

5.3 不得發行無記名股份。 

5.4 公司依第 5.1 條發行實體股票時，公司應於該等實體股票依法律、章程大綱、本章程

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規定得發行之日起三十日內，交付實體股票予認股人，並應於交

付該等實體股票前，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辦理公告。 

5.5 公司應發行無實體股票時，相關事項應依法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辦理，應於依上市

法令得發行股份之日起 30 日內，對認股人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無實體股份，並在交

付前公告之。 

6 特別股 

6.1 縱使本章程有任何規定，公司得以特別決議發行一種或一種以上類別具有優先或其他

特別權利之股份（以下稱「特別股」），並於本章程中明訂特別股之權利及義務。 

6.2 特別股之權利及義務應包含（但不限於）下列項目，且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

定： 

(f) 特別股之股利及紅利分配之順序、固定額度或固定比率； 

(g) 公司剩餘財產分配之順序、固定額度或固定比率； 

(h) 特別股股東表決權之順序或限制（包括宣布無表決權）； 

(i) 公司經授權或被迫贖回特別股之方式或不適用贖回權之聲明；及 

(j) 有關特別股之附隨權利及義務等其他事項。 

 

股份登記 

7 股東名冊 

(c) 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董事會應備置一份股東名冊，備置地點得為開曼群島境

外經董事認為適當之處所，並應依法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維護之。 

(d) 若公司有未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者，公司應依法律第 40 條備置此等股票之名冊。 

8 登記持有人為絕對所有人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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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無頇承認因信託而持有股份之人；且 

(b) 除股東外，公司無頇承認任何人對股份享有任何權利。 

9 記名股份轉讓 

9.1 就證交所上市之股份，其所有權之證明及移轉得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方式（包

括透過集保結算所帳簿劃撥系統）為之。 

9.2 以實體發行之股票，其轉讓得依一般書面格式、或董事會通過之其他書面格式為之。

該等書面應由讓與人或以讓與人之名義簽署，且如董事會要求時，並由受讓人或以受

讓人之名義簽署。於不違反前述規定之前提下，董事會得應讓與人或受讓人之要求，

一般性地或針對個案，決議接受機械方式簽署之轉讓書面。 

9.3 就實體股票之轉讓，除提供相關股份之股票及董事會合理要求得證明讓與人係有權轉

讓之其他證據外，董事會得拒絕承認任何轉讓文件。 

9.4 股份共同持有人得轉讓該股份予其他一名或多名共同持有人，且先前與死亡股東共同

持有股份之存續股份持有人，得轉讓該等股份予該死亡股東之執行人或管理人。 

9.5 若登記該轉讓將致下列情事者，董事會得毋頇檢具任何理由自行決定拒絕實體股份轉

讓之登記：(i)違反適用法律；或(ii)違反章程大綱及/或本章程。如董事會拒絕登記股

份移轉，於該轉讓登記向公司提出之日起三個月內，秘書應將拒絕通知寄送與讓與人

及受讓人。 

10 記名股份移轉 

10.1 如股東死亡，其共同持有股份之他尚存共同持有人，或如為單獨持有股份者，其法定

代理人，為公司唯一承認有權享有該死亡股東之股東權益之人。死亡股東之遺產就其

所共同持有之股份所生之義務，不因本章程之規定而免除。依法律第 39 條規定，本

條所稱法定代理人係指該死亡股東之執行人或管理人、或依董事會裁量決定之其他經

適當授權處理該股份事宜之人。 

10.2 因股東死亡、破產而對股份享有權利之人，於董事會認為證據充足時得登記為股東，

或選擇指定他人登記為股份受讓人；於該等情形下，該享有權利之人應為該被指定人

之利益簽署下列格式之書面轉讓文件，或依情況允許下之相近格式：  

因股東死亡／破產享有權利之人之轉讓 

[-](「公司」) 

本人因[喪失股東權人之姓名及地址]之[死亡／破產]取得股東名簿所載以[該喪失股東權人]

名義登記之[數量]股股份。本人選擇登記[受讓人姓名](「受讓人」)而非本人為股份之受讓

人，移轉該等股份與受讓人，由該受讓人或其執行人、管理人或受讓人持有股份，並依簽

署時有效之條件移轉，且受讓人茲同意依相同條件取得前開股份。 

日期 201[]年[]月[]日 

讓與人：____________                        見證人：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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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讓人：____________                        見證人：____________ 

10.3 經檢附前述文件及董事會要求證明讓與人為所有權人之文件與董事會時，應登記受讓

人為股東。縱有上述規定，如董事會於該喪失權利之股東尚未死亡或破產時，有權拒

絕或暫停股東登記或依第 9.5 條拒絕登記，董事會於任何情況下應享有與該情形相同

之拒絕或暫停登記之權利。 

10.4 如有二位或以上之人登記為股份共同持有人，而共同持有人中有人死亡時，尚存之共

同持有人就該股份有絕對之所有權，且除該共同持有人為最後尚存之共同持有人外，

公司不承認任何對該共同持有人遺產之權利主張。 

 

股本變更 

11 變更資本 

11.1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隨時以普通決議變更章程大綱以增加所認適當之授權

股本。 

11.2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隨時以普通決議變更章程大綱： 

(a) 依適用法律所允許之方式，將全部或部分股份合併且分割為較現有股份面額大

之股份；或 

(b) 將全部或一部已繳納股款之股份轉換為任何面額之已繳納股款之股份；或 

(c) 將現有股份之全部或一部再分割為較小金額股份，惟每一再分割股份之已繳股

款與未繳股款（如有）應按原股份再分割之比例等比例減少之；或 

(d) 依適用法律所允許之方式，銷除任何於決議通過之日尚未為任何人取得或同意

取得之股份，並註銷與所銷除股份等值之資本。 

11.3 在不違反法律及本章程之情況下，公司得隨時經特別決議： 

(a) 變更其名稱； 

(b) 修改或增加章程； 

(c) 修改或增加章程大綱有關公司目的、權力或其他特別載明之事項；或 

(d) 減少資本及資本贖回準備金。 

11.4 於不違反法律和章程第 11.5 條之情形下，公司之下列行為應取得股東重度決議之許可： 

(a) 將得分派之股利及/或紅利及/或其他第 16 條所定款項撥充資本； 

(b) 合併（除符合法律所定義之「吸收合併」及／或「新設合併」僅頇特別決議即

可）或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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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締結、變更或終止營業出租契約、委託經營契約或共同經營契約； 

(d) 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或 

(e) 取得或受讓他人的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11.5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以下列決議方式自願解散： 

(a) 如公司係因無法清償到期債務而決議自願解散者，經普通決議；或 

(b) 如公司係因前述第 11.5 條(a)款以外之事由而決議自願解散者，經特別決議。 

11.6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以特別決議於中華民國境內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私募

有價證券；惟如係於中華民國境內私募普通公司債，公司得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逕以

董事會決議為之且得於董事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辦理。 

11.7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公司得以重度決議，將其資本公積之一部或全部，按股東所

持股份比例，以發行新股（作為紅利股份）或現金之形式，分配予股東。 

12 股份權利之變更 

無論公司是否已清算，如公司資本分為不同種類之股份，除該類股份發行條件另有規

範外，該類股份之權利得經該類股份持有人之股東會以特別決議變更之。縱如前述規

定，如章程之任何修改或變更將損及任一種類股份的優先權，則相關之修改或變更應

經特別決議通過，並應經該類受損股份股東另行召開之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除該類

股份發行條件另有明確規範外，各股份持有人就各該股份之優先權或其他權利不受其

他同等順位股票之創設或發行而影響。就各類股份持有人之股東會，應準用本章程有

關股東會之規定。 

股利及撥充資本 

13 股利 

13.1 董事會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後，或於章程第 11.4(a)條所述情況下，依重度決議通

過後，於不違反章程及股東會之指示下，依各股東持股比例發放股利予股東，且股利

得以現金、股份、或依章程第 13.2 條之規定將其全部或部分以各種資產發放。公司就

未分派之股利概不支付利息。 

13.2  於不違反章程第 13.1 條之情形下，董事得決定股利之全部或部分自特定資產中分派

（得為他公司之股份或證券），並處理分派所生相關問題；惟，於董事會決定該等特

定資產之價值前，董事會應取得擬收受特定資產股東之同意，並就該特定資產之價

值，取得會計師就鑑價報告之簽證。董事會得依據該等資產之價值發放現金予部分股

東，以調整股東之權益。於不影響上述概括規定下，董事得以其認為適當之條件交付

該等特定資產予受託人，並發放畸零股。 

13.3 除法律、第 11.4(a)條、本章程或股份所附權利另有規定者外，公司得依股東常會以普

通決議通過之董事會盈餘分派提案，分派盈餘。除以公司已實現或未實現利益、股份

發行溢價帳戶或法律允許之公積、準備金或其他款項支付股利或為其他分派外，公司

不得發放股利或為其他分派。除股份所附權利另有規定者外，所有股利及其他分派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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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股東持有股份比例計算之。如股份發行條件係從一特定日期開始計算股利，則該股

份之股利應依此計算。 

13.4 就公司股利政策之決定，董事會了解公司營運之業務係屬成熟產業，且公司具有穩定

之收益及健全之財務結構。關於各會計年度建請股東同意之股利或其他分派數額（若

有）之決定，董事會： 

(a) 得考量公司各該會計年度之盈餘、整體發展、財務規劃、資本需求、產業展望

及公司未來前景等，以確保股東權利及利益之保障；及 

(b) 應於每會計年度自公司盈餘中提列：(i)支付相關會計年度稅款之準備金；(ii)彌

補過去虧損之數額；(iii)百分之十(10%)之一般公積，及(iv)依董事會依第 14.1 條

決議之公積或證券主管機關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要求之特別盈餘公積。 

13.5 在不違反法律之情形下，且依第 13.4 條之分派政策提撥董事會認為適當之金額後，董

事會應於各會計年度建請股東同意之股利或其他分派數額應依下列方式及順序，經股

東同意後分派： 

(a) 不多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

分之十(10%)作為員工紅利(下稱「員工紅利」)，包括從屬公司之員工；  

(b) 不多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

分之零點一(0.1%)作為董事酬勞(下稱「董事酬勞」)；及 

(c) 不少於可分派數額中屬上一會計年度盈餘部分(不含先前年度之累積盈餘)之百

分之十(10%)作為股東股利。 

13.6 於遵守本章程第 13.5 條第(a)至(c)項之原則下，董事會應決定應分派作為員工紅利、董

事酬勞及股利之數額，並建請股東同意。股東股利及員工紅利之分派，得依董事會決

定以現金、或以該金額繳足尚未發行股份之價金、或兩者併採之方式而分配予員工或

股東；惟就股東股利部分，所發放之現金股利不得少於全部股利之百分之五十(50%)。

公司就未分派之股利及紅利概不支付利息。 

13.7 董事會應擇定基準日決定有權獲配股利或其他分派之股東。 

13.8 為決定有權獲配股利或其他分配之股東，董事得決定股東名冊之變更於相關基準日前

五日、或其他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及法律規定之期間內，不得為之。 

14 資本公積及盈餘之提撥 

14.1 董事會得於分派股利前，自公司盈餘或利潤中提撥部分其所認適當之準備金以支應或

有支出、或填補執行股利分配計畫不足之數額或為其他妥適使用之目的。該等款項於

運用前，得由董事全權決定用於公司業務或依董事隨時認為之適當投資，且無頇與公

司其他資產分離。董事亦得不提撥準備金而保留不予分配之利潤。 

14.2 於不違反股東會指示下，董事得代表公司就資本公積行使法律賦予公司之權力及選擇

權。董事得依法律規定，代表公司以資本公積彌補累積虧損及分派盈餘。 



 

74 

15 付款方式 

15.1 任何股利、利息或股份相關之現金支付得以匯款轉帳至股東指定帳戶、或以支票或匯

票郵寄至股東名冊所載股東地址、或該股東以書面指定之第三人及其地址之方式支付

之。 

15.2 於共同持有股份之情形，任何股利、利息或股份相關之現金支付，得以支票或匯票郵

寄至股東名冊所載第一列名持有人地址、或該持有人以書面指定之第三人及其地址之

方式支付之。如二人以上之人登記為股份共同持有人，任一人皆有權於收訖該股份之

股利後，出具有效之收據。 

 
16 撥充資本 

在不違反法律及章程第 11.4(a)條之情形下，董事會得以資本公積、其他準備金帳戶或

損益帳戶之餘額或其他可供分配之款項，繳足未發行股份之股款，供等比例配發與股

東作為股票紅利之方式，撥充資本。 

股東會  

17 股東常會 

17.1 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股東常會。董事會應召集股東常會。 

17.2 股東會（包括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之召開時間及地點，應由董事長、或任兩位董

事、或任一董事及秘書、或由董事會指定之，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應於中華

民國境內召開。如董事會決議在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後二

日內申報證交所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時，公司應委任一中華民國境內之

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受理該等股東會行政事務（包括但不限於受理股東委託行使表決

權事宜）。 

18 股東臨時會 

18.1 股東常會外所召集之股東會，為股東臨時會。 

18.2 董事會隨時依其判斷而認有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且經股東請求（如本章程第 18.3

條所定義）時，應立即召集股東臨時會。 

18.3 本章程第 18.2 條所稱之股東請求，係指股東一人或數人提出之請求，且於提出請求時，

其已繼續一年以上合計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者。 

18.4 股東請求頇以書面記明提議於股東臨時會討論之事項及理由，並由提出請求者簽名，

交存於註冊處所及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且得由格式相似的數份文件

構成，每一份由一個或多個請求者簽名。 

18.5 如董事會於股東提出請求日起十五日內未為股東臨時會召集之通知，提出請求之股東

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惟如召開股東臨時會之地點位於中華民國境外，提出請求之

股東應事先申報證交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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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通知 

19.1 股東常會之召開，應至少於三十日前通知各有權出席及表決之股東，並載明會議召開

之日期、地點及時間及召集事由。 

19.2 股東臨時會之召開，應至少於十五日前通知各有權出席及表決之股東，並載明會議召

開之日期、地點及時間及召集事由。 

19.3 董事會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擇定基準日以決定得收受股東會通知及得表決之股東，

並相應地停止股東名冊記載之變更。 

19.4 除本章程第 22.4 條規定之情形外，倘公司意外漏發股東會通知予有權收受通知之人、

或有權收受通知之人漏未收到股東會通知，股東會之程序不因之而無效。 

19.5 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公司應依本章程第 19.1 及 19.2 條的規定一併公告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議程及有關承認案與討論案（包括但不限於選任或解任董事之

議案）等各項議案之資料，並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如股東以

書面行使表決權者，公司並應依本章程第 19.1 及 19.2 條規定，將前述資料及書面行

使表決權用紙，併同寄送給股東。董事並應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所定之方式，備

妥股東會議事手冊和補充資料，於股東常會開會 21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15 日前，

寄發予所有股東或以其他方式供所有股東索閱，並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19.6 下列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a) 選舉或解任董事； 

(b) 修改章程大綱或本章程； 

(c) (i)解散、合併、股份轉換或分割，(ii)締結、變更或終止營業出租契約、委託經

營契約或共同經營契約，(iii)讓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及(iv)取得或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d) 許可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e) 依本章程第 16 條規定，以發行新股或以法定盈餘公積、資本公積或其他金額撥

充資本之方式分派全部或部分盈餘；及 

(f) 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19.7 董事會應將公司章程大綱及章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股東名冊以及公司發行

的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註冊處所（如有適用）及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

構。股東得隨時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查閱範圍，請求檢查、查閱或抄錄。 

19.8 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將董事會準備之所有表冊，及審計委員會擬提交

股東常會所準備之報告書，於股東常會十日前備置於註冊處所（如有適用）及公司位

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股東可隨時檢查和查閱前述文件，並可偕同其律師

或會計師進行檢查和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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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寄發通知 

20.1 任何通知或文件，不論是否由公司依本章程所寄送予股東者，應以書面或以電報、電

傳、傳真或其他電子形式之傳輸方式為之。該等通知或文件得由公司親自遞送、或以

預付郵資信封郵寄至股東名冊所載該股東之地址或該股東為此目的指示之其他地

址，或寄送至該股東為收受公司通知之目的而提供予公司之電傳、傳真號碼，或電子

號碼、電子郵件地址或網站，或寄送通知之人於寄送時合理且本於善意相信該股東得

適當收受該通知所寄送之地址、電傳、傳真號碼，或電子號碼、電子郵件地址或網站；

或於適用法律許可之範圍內，透過適當報紙之廣告公示送達。對共同持股股東之所有

通知應送交股東名冊上列名第一位之股東，如此寄送之通知應視為對共同持股股東全

體之通知。 

20.2 任何通知或其他文件： 

(a) 若採郵寄方式遞交或送達，如適當者，應以航空郵件寄送，並於將通知或文件裝

入預付郵資且於載明正確地址之信封遞郵之翌日視為送達；如需證明投遞或送

達，僅需證明該通知或文件所裝入的信封或封套，確實書寫正確地址且完成投

郵，即屬充分證明。經公司秘書、其他高階職員或董事會指定之人簽署之書面聲

明，聲明該通知或文件所裝入之信封或封套，已確實書寫地址並且付郵者，為已

完成送達之最終證明； 

(b) 採電子通訊方式發送者，則應以通知或文件從公司或其代理人伺服器傳送之日之

當天，視為送達；  

(c) 採本章程所訂定其他任何方式遞交或送達，則應以人員親自遞交之時，或於派發

或傳送之時，視同已送達。經公司秘書、其他高階人員或董事會指定之人簽署之

書面聲明，聲明該遞交、派發或傳送行為之發生事實及時間者，為已完成送達之

最終證明；及 

(d) 在符合所有適用法律、規則及規定之前提下，得以中文或英文作成，發送予股東。 

股東依本章程之規定送達任何文件予公司時，應準用本條之規定。 

21 股東會延期 

董事會得於依本章程規定召集之股東會會議開始前，發出延期通知。該通知應載明延

期會議召開之日期、時間及地點，並應依本章程規定送達各股東。 

22 股東會之法定出席數及議事程序 

22.1 除非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已達法定出席股份數，股東會不得為任何決議。除章程另有

規定外，代表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出席、委託代理人出席或由

法人股東代表人出席，應構成股東會之法定出席股份數。 

22.2 董事會應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所定之方式，將其所備妥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交於股東常會供股東承認。經股東於股東會承認

後，董事會應將經承認之財務報表及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之決議副本寄送或

公告各股東，或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以其他方式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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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會議決議之表決應以投票方式決定之，不得以舉手表決方式

決定之。 

22.4 於開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本章程之內容不妨礙任何股東於決議作成後三十日內，以

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違反法令或章程，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訟，尋求

有關之適當救濟。因前述事項所生之爭議，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2.5 除法律、章程大綱或章程另有明文規定者外，任何於股東會上提交股東決議、同意、

確認或承認者，均應以普通決議為之。  

22.6 於相關之股東名冊停止過戶期間前，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一項股東常會議案。公司應依適用法律所許可之方式與時間辦理

公告，敘明受理股東提案之處所及不少於十日之受理期間。下列提案均不列入議案：

(a)提案股東持股未達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者；(b)該提案事項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者；(c)該提案股東提案超過一項者；或(d)該提案於公告受理期間截止日後提出者。 

23 會議主席 

除另經出席並有表決權之多數股東同意者外，董事長如出席，應擔任股東會主席。如

其未出席，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指派或選舉出會議主席。 

24 股東表決 

24.1 在不影響其股份所附有之任何權利或限制下，每一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之自然

人股東，或經由其合法授權之代表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之公司或非自然人股

東，就其所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一表決權。如股東係為他人利益持有股份時，該股東

無需依其為自己利益持有股份行使表決權之同一方向行使表決權，該股東得分別行使

表決權。其分別行使表決權之資格條件、適用範圍、行使方式、作業程序及其他事項

應遵循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24.2 除於相關股東會或特定類別股份股東會基準日已登記為該股份之股東者外，任何人均

無權在股東會上行使表決權。 

24.3 股東得親自或透過代理人行使表決權。股東得以公司準備之委託書，載明委託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惟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個代理人出

席股東會並行使表決權為限。 

24.4 董事會得決定股東於股東會之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之，惟股東會於中

華民國境外召開者，或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公司有義務提供股東得以書面投

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如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時，該等行使表決

權之方式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之股東會通知。股東擬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兩日前將其投票指示送達於公司，投票指示有重複時，

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股東於後送達之投票指示中以書面聲明撤銷先前投票指示者，

不在此限。股東依前開規定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其於股東會之表決權時，視為

委託會議主席為其代理人，於股東會上依其書面或電子文件指示之方式行使表決權。

會議主席基於代理人之地位，就書面或電子文件中未提及或未載明之事項、及／或該

股東會上所提出對原議案之修正，皆無權行使該股東之表決權。為釐清疑義，該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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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等方式行使表決權，即應視為其就該次股東會中所提之臨時動議及／或原議案之

修正，業已放棄表決權之行使。 

24.5 倘股東擬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已依本章程第 24.4 條之規定向公司送達其投

票指示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兩日，以與先前依本章程第

24.4 條送達之投票指示之相同送達方式（如快遞、掛號郵件或電子方式，依實際情形

而定），另向公司送達其欲撤銷先前投票指示之個別通知。倘股東逾期撤銷其投票決

定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24.6 股東為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而已依本章程第 24.4 條之規定向公司送達其投

票指示者，有權依本章程規定另行指定他人代理其出席該次股東會。於此情形，該代

理人就表決權之行使應視為撤銷該股東先前送達公司之投票指示，公司應僅計算該受

明示指定之代理人所行使之表決權。 

25 代理 

25.1 委託書應以董事會同意之格式為之，並載明僅為特定股東會使用。委託書之格式應至

少包含下列資訊：(a)填表頇知，(b)股東委託行使事項，及(c)相關股東、代理人及委

託書徵求人（若有）之基本資料。委託書表格應連同該次會議之相關通知，一併提供

予股東，且該等通知及委託書文件亦應於同日發送予所有股東。 

25.2 委託書應為書面，並經委託人或其以書面合法授權之代理人簽署。如委託人為公司或

非自然人股東時，由其合法授權之職員或代理人簽署。受託代理人毋庸為公司之股東。 

25.3 於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情況下，除根據中華民國信託事業或經公開發行公司規

則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兩人以上股東委託時，除依本章程第 24.4 條之

規定而視為股東代理人之會議主席外，其代理的表決權數不得超過公司停止過戶期間

前，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超過該百分之三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25.4 倘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受託

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兩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受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25.5 除依本章程第 24.4 條規定而視會議主席為股東代理人之情形者外，委託書應至少於委

託書所載代理人所擬行使表決權之股東會或其延會五日前，送達公司之註冊處所、公

司在中華民國之股務代理機構辦公室、或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上或公司寄出之委託書上

所指定之處所。公司收到同一股東之數份委託書時，除股東於後送達之委託書中明確

以書面聲明撤銷先前之委託者外，應以最先送達之委託書為準。 

26 委託書徵求 

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內，委託書之使用與徵求應遵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包括但不

限於「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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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27.1 於不違反法律規範下，股東會決議下列任ㄧ事項時，於會議前已以書面通知公司其反

對該事項之意思表示，並於股東會上提出反對意見的股東，得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帄價

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a) 公司擬締結、變更或終止任何營業出租契約、委託經營契約或共同經營契約； 

(b) 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部分的營業或財產，但公司依解散所為之轉讓，不在此

限；或 

(c) 公司取得或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者。 

27.2 於公司營業被分割或進行合併之情況下，於作成分割或合併決議之股東會前或股東會

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紀錄，且已放棄表決權之股東，得要求公

司按當時公帄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 

28 無表決權股份 

28.1 下列股份於任何股東會上均無表決權，亦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a) 公司持有自己之股份； 

(b) 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

司，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或 

(c) 公司、從屬公司、公司之控股公司及/或該控股公司之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

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主體，所持有之公司股份。 

28.2 股東對於股東會討論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

決，且其持有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惟其持有之股份數仍得算入計

算法定出席人數時之股份數。上述股東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28.3 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超過最近一次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超

過部分無表決權，亦不算入股東會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惟算入計算法定出席人數

時之股份數。 

29 共同股份持有人之表決 

在共同持有人的情形，順位較高者之行使表決權（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應排

除其他共同持有人之表決。前所稱之順位，係指股東名冊中名字記載之次序。 

30 法人股東之代表 

30.1 法人股東或非自然人股東得以書面授權其認為適當之人為其代表人，參與任何股東之

會議。代表人有權行使該被代表法人或非自然人之權利內容，與假設該法人或非自然

人為自然人股東時所得行使者同。於代表人出席之會議，該法人股東或非自然人股東

並應視為已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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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縱有如上規定，就任何人是否有權以法人股東或非自然人股東名義出席股東會並參與

表決，會議主席仍得接受其認為適當之確認方式。 

31 股東會延會 

於股東會達法定出席股份數並經出席股東多數同意，股東會主席應得依其指示宣佈散

會。除散會時已宣布延會之召開日期、地點及時間外，新會議召開日期、地點及時間

之通知，應依本章程條款規定送交有權出席及表決之股東。 

32 董事出席股東會 

公司董事應有權收受任何股東會之通知、出席並發言。 

 

董事及經理人  

33 董事人數及任期 

33.1 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五人，且不得多於九人。每一董事任期不得逾三

年，惟如該等董事任期屆滿將致公司無董事，該任期得延長至任期屆滿後次一選任新

董事之股東會召開之日止。董事得連選連任。於符合適用法律規範及前述董事人數範

圍之前提下，公司得隨時以特別決議增加或減少董事人數。 

33.2 除經金管會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關係或二親等以內

之親屬關係。 

33.3 公司召開股東會選任董事者，當選人不符本章程第 33.2 條之規定時，不符規定之董事

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於符合本章程第 33.2 條規定之必要限度內，其當選失

效。已充任董事而違反前述規定者，應自違反之日起，當然解任。 

33.4 除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另獲許可者外，應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於公開

發行公司規則要求範圍內，獨立董事其中至少一人應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至

少一名獨立董事應具有會計或財務專業知識。 

33.5 獨立董事之提名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

識，且於執行董事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

規定。 

34 董事選舉 

34.1 公司得於股東會選任任何人為董事，其得票數應依下述第 34.2 條計算之。有代表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者，即構成選舉一

席以上董事之股東會法定出席股份數。 

34.2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應合併選舉，由股東以下述累積投票制選出（本條所規範之投

票方式下稱「累積投票制」）： 

(i) 每一股東得行使之投票權數，為其所持之股份乘以該次股東會應選出董事人

數（包含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之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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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股東得將其投票權數集中選舉一名獨立董事或非獨立董事候選人，或分配選

舉數名獨立董事或非獨立董事候選人； 

(iii) 相同類別之董事中，與董事應選出人數相當，並獲得最多選票之候選人，當

選為董事；且 

(iv) 如有兩名以上之董事候選人獲得相同選票數，且當選人數超過董事應選人數

時，相同票數之董事應以抽籤決定當選之人。如董事候選人未出席該次股東

會，會議主席應代其抽籤。 

34.3 獨立董事因故辭職或解任，致人數不足三人時，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所

有獨立董事均辭職或解任時，董事會應於最後一位獨立董事辭職或解任之日起六十日

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獨立董事以填補缺額。 

34.4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已選

任董事總數三分之一者，董事會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集股東會補選之。 

34.5 法人（或其他法人實體）為股東時，得指派一人或數人為其代表人（下稱「指派代表

人」）被選舉為董事。指派代表人選任為董事應依本章程第 34 條之規定經股東同意。 

34.6 指派代表人經選任為董事者，指定該指派代表人選舉為董事之法人（或其他法人實體）

股東，得隨時通知公司改派他人為指派代表人（下稱「改派」）。改派應自通知內所

載明之日期生效，如通知未載明日期者，則應自通知送達公司時生效，且無頇經股東

同意。改派不適用本章程第 34.1 條、第 34.2 條及第 34.5 條之規定。 

35 董事免職 

35.1 公司得隨時以重度決議解除任何董事之職務，不論有無指派定另一董事取代之。現任

董事任期屆滿前，股東得於股東會決議選任或改選全體董事，其投票方式依本章程第

34.2 條規定為之。如股東會未決議未經改選之現任董事應繼續留任至原任期屆滿時

止，則該等未經改選之董事應於經同次股東會選任或改選之其他董事就任時解任。由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股東親自或經代理人出席者，構成股東會改選全

體董事之最低出席人數。若全體董事之任期同時屆滿，而在屆滿前未召開股東會進行

改選者，董事任期應繼續並延長至下次股東會選任或改選新任董事時且於該等董事就

任時止。 

35.2 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及／或本章程之重大事項，但未以

重度決議將其解任者，於適用法律許可之範圍內，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

以上之股東，得於該次股東會後三十日內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並得以中華民國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36 董事職位之出缺 

36.1 董事職位如有下列情事時應為出缺：  

(a) 依本章程第 35.1 條規定被解除職務；  

(b) 法人（或其他法人實體）通知公司解任其經選任為董事之指派代表人，

該解任應自通知內所載明之日期生效，如通知未載明日期者，則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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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送達公司時生效；  

(c) 董事死亡；   

(d) 依本章程第 33.3 條規定自動解任者；   

(e) 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職位；  

(f)  經法院依本章程第 35.2 條規定裁判解任；  

(g) 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解任：  

(i)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復權者；  

(i i)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裁決其無行為能力，或依適用法律，其行

為能力受有限制；  

(i ii)  曾犯中華民國法規禁止之組織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且服刑期

滿尚未逾五年；  

(iv) 曾因刑事詐欺、背信或侵占等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

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   

(v)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有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或  

(vi)  曾因不法使用信用工具而遭退票尚未期滿者。  

如董事候選人有第 36.1 條第(g)款各目情事之一者，該人應被取消董事候選人之資格。 

36.2 如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其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則該董事

即自動解任並立即生效，且無頇經股東會同意。 

36.3 如董事於當選後，於其就任前，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

應立即喪失當選為董事之效力，且無頇經股東會同意。如董事於當選後，於依公開發

行公司規則規定之股東會召開前之股票停止過戶期間內，轉讓超過所持有之公司股份

數額二分之一時，應立即喪失當選為董事之效力，且無頇經股東會同意。 

  

37 董事報酬 

37.1 董事會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設立至少由三名成員組成之薪資報酬委員會，且成員中

之一人頇為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所定職權之行使及相關事

項，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於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立時，董事會應以決議通

過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織章程，且該組織章程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37.2 前條所稱薪資報酬應包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股票選擇權與其他具有實質獎勵

之措施。 

37.3 董事報酬得由董事會參考薪資報酬委員會（若有設置者）之建議及其他同業一般水準

決定之，惟僅得以現金支付。公司亦得支付董事因往返董事會、董事會轄下之委員會、

公司股東會或與公司業務相關或為董事通常職務而適當支出之差旅費、住宿費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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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董事有權依法律、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服務協議或其他與公司簽訂之相類契約，

獲配公司利益。 

38 董事選舉瑕疵 

董事會、董事委員會或任何董事依善意所為之行為，縱使嗣後經查董事選舉程序有瑕

疵，或有董事不具備董事資格之情形者，其效力仍與經正當程序選任之董事、或具備

董事資格之董事所為者，同等有效。 

39 董事管理業務 

公司業務應由董事會管理及執行。於管理公司業務時，於本章程、法律及公司於股東

會指示之範圍內，除經法律或本章程要求應由公司於股東會行使者外，董事會得行使

公司之一切權力。 

40 董事會之職權 

於不影響第 39 條之概括規定下，董事會得於不違反本章程第 11.4 條所規定範圍內： 

(a) 指派、終止或解免任何公司經理、秘書、職員、代理人或僱員，並決

定其報酬及其職責；  

(b) 借入款項、就公司事業、財產和尚未繳納股款之全部或一部設定抵押

或擔保，或發行債券、債券性質股份或其他有價證券，或發行此等有

價證券以作為公司或第三人債務或義務之擔保；  

(c) 指派一位或數位董事擔任公司之執行董事或執行長，於董事會管理下

監督及管理公司所有一般業務及事務；  

(d) 指派公司經理人負責公司日常業務，並得委託及賦予該經理人為從事

此種業務之交易或執行之適當之權力與職責；  

(e) 以授權方式，指派董事會直接或間接提名之公司、行號、個人或團體，

擔任公司代理人，於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期間與條件內，基於其認為適

當之目的，賦予其認為適當之權力、授權及裁量權（但不得超過董事

會所擁有或得以行使之權力）。該等授權書得涵蓋董事會認為適當之

條款，以保護或便利與該代理人處理事務之人，亦得授權該代理人複

委任其權力、授權及裁量權。若經授權時，該代理人並得依法律所允

許之方式，簽署任何契約或文件；  

(f)  促使公司支付所有創立及成立公司所生費用；  

(g) 授與權限（包括複委任之權限）予董事會指定之一人或數人所成立之

委員會，各該委員會並應依董事會指示行事。除董事另有指示或規範

外，該委員會之會議及議事程序應依本章程所定之董事會議及其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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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而進行；  

(h) 以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條件及其方式授予任何人權限（包括複委任之權

限）；  

(i)  提出公司清算或重整之聲請或申請；  

(j)  於發行股份時，支付法律允許相關之佣金及經紀費；及  

(k) 授權任何公司、行號、個人及團體為特定目的代理公司，並以公司名

義簽署任何相關之協議、文件與契約。  

41 董事及經理人登記 

41.1 董事會應依法律規定，備置一本或數本董事及經理人名冊於註冊處所，內容應包括下

列事項： 

(a) 姓名；及 

(b) 地址。 

41.2 董事會應於下列事情發生三十日內，變更董事及經理人名冊內之記載及發生日期，並

依法律規定通知公司登記處： 

(a) 董事及經理人變更；或 

(b) 董事及經理人名冊內事項變更。 

42 經理人 

就本章程所稱之經理人係由董事會指派之秘書及其他經理人組成。 

43 指派經理人 

秘書（及其他經理人，如有）應由董事會隨時指派。 

44 經理人職責 

經理人應有董事會所隨時委託之管理並處理業務及事務之權力與職責。 

45 經理人報酬 

經理人之報酬由董事會定之。 

46 利益衝突 

46.1  任何董事或其公司、合夥人或與董事有關之公司，得以任何地位而為公司行事、被公

司僱用或向公司提供服務，而該董事或其公司、合夥人或與董事有關之公司有權收取

之報酬，與假設其非為董事之情形者同。惟本條於獨立董事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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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如與公司之契約、擬簽定之契約或協議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者，董事應依適用法律

揭露之。 

46.3  縱本章程第 46 條有相反規定，董事對於董事會討論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董事行使表決權。依前述規定不得行

使表決權之董事，其表決權不計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權數。 

46.4 縱本章程第 46 條有相反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者，應

於股東會向股東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股東會重度決議之許可。 

46.5 縱本章程第 46 條有相反規定，董事如對於董事會議討論之事項涉有個人利益者，該董

事應對相關之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性質及重要內容。 

47 董事及經理人之補償及免責 

47.1 公司董事及經理人及任何受託管理人在處理與公司有關業務之期間，及各前任董事、

前任經理人、前任受託管理人，及其各自之繼承人、執行人、管理人、個人代表人（各

該人等於本條稱為「被補償人」），因執行其職務或其應盡之職責、或於其職務上或

信託中，因其作為、同時發生之作為、或其不作為所衍生或遭受之求償、成本、費用、

損失、損害及支出，公司應以其資產補償之，且被補償人對其他被補償人之行為、所

收款項、過失或違約，或為一致性需求所參與之收取，或就公司應或得存放保管金錢

或財產之銀行或他人，或對公司因擔保而應存入或補提之任何不足金額或財產，或因

執行其職務或信託而生或相關聯之任何其他損失、災禍或損害，概不負責；惟如係因

上述人員之詐欺或不誠實或違反本章程第 47.4 條所定之責任所致者，不在此限。  

47.2  公司得為其董事或經理人就其因擔任董事或經理人而生之責任購買保險或續保，或以

該保險補償其對公司或從屬公司可能因過失、違約、違反職責或背信而有罪，所依法

而生之損失或義務。 

47.3 在開曼群島法允許之範圍內，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

股東，得：  

(a) 以書面請求董事會授權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中

華民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或 

(b) 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中華民國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於依上述第(a)款或第(b)款提出請求後 30 日內，如(i)受請求之董事會未依第(a)款授權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或經董事會授權之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未依第(a)款提起訴

訟；或(ii)受請求之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未依第(b)款提起訴訟時，在開曼群島法允

許之範圍內，股東得為本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47.4 於不影響公司之董事依開曼群島普通法及開曼公司法對公司所負義務之情形下，董事

於執行公司之業務經營時，應對公司負忠實義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

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該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若係為自己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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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為時，股東會得以普通決議，將董事因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並要求董

事支付該所得予公司。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於其執行業務經營時，如有違反適用法

律及/或命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董事會 

48 董事會 

在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情形下，董事長得召集董事會，且董事會得因執行業務而召

集、休會及依其認為適切之其他方式管理其會議。公司應至少於每季定期召開董事會或促

其召開，以檢視公司於上一會計季度之表現並決定本章程所定通常頇經董事會同意之事

項。董事會會議中之決議應由多數贊成票之支持始為通過，票數相同時則為不通過。 

49 董事會通知 

董事長得、且秘書於經董事長要求時應，隨時召集董事會。召集董事會時，應於預定開會

日七日前，將載明擬討論事項及承認事項（如屬適當）之開會通知寄發各董事。但遇有過

半數董事同意之緊急情況時，得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方式，於較短之期間內通知各

董事召集之。於適用法律許可範圍內，會議通知於口頭告知董事（當面或透過電話），或用

郵件、電報、電傳、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閱讀之文字，寄送至董事最近已知之地址或

其他由該董事提供予公司之聯絡地址時，視為已通知。 

50 視訊會議參與董事會 

董事得以視訊會議，或於適用法律許可範圍內，以其他通訊器材參與董事會，使所有與會

者同時並即時參與討論，並視為親自出席。 

51 董事會之法定出席數 

董事會會議所需之法定出席人數，應為過半數之董事。 

52 董事會之再次召集 

董事會如有缺席仍得運作。 

53 董事會主席 

除另經出席董事多數同意者外，董事長（如有）如出席董事會，應為董事會議主席。董事

長缺席時，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指派或選舉會議主席。 

 
54 董事會先前行為之效力 

公司於股東會就本章程所為之制定或修改，不應使董事會於本章程未制定或修改前之有效

行為變為無效。 

公司記錄 

55 議事錄 

董事會應將會議記錄納入所備置之簿冊，以供下列目的之用： 

(a) 所有公司經理人之選任與任命； 

(b) 各次董事會之出席董事姓名，及董事會所委任之委員會各次會議之出席董事姓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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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股東會、董事會、經理人會議與董事會委任之委員會會議中所有決議及議事程序。 

56 抵押擔保登記簿 

56.1 董事應備置抵押及擔保登記簿。 

56.2 依法律規定，抵押擔保登記簿應備置於註冊處所，於開曼群島各營業日供股東及債權

人檢閱，但應受限於董事會所為之合理限制；惟每營業日開放供檢閱之時間應不少於

二小時。 

 
57 格式和印章之使用 

57.1 印章僅能依董事或董事授權之董事委員會依授權使用之；於董事另有決定前，印章應

於董事或秘書或助理秘書或其他經董事或董事委員會授權之人在場時蓋印。 

57.2 縱有如上規定，印章得於未經授權下，為應檢送予開曼群島公司登記處之文件，而由

公司任一董事、秘書或助理秘書或其他有權檢送前述文件之人或機構，以驗證之方式

於該文件上蓋印。 

57.3 於法律許可下，公司得有一個或數個複製印章；且如董事認為適當，得在該複製印章

表面加上其將使用之城市、領土、地區或地點的名稱。 

公開收購及帳戶 

58 公開收購 

董事會於公司或其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接獲公開收購申報書副本及相關書件後 7 日內，應

對建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本次公開收購作成決議，並公告下列事項： 

(a)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目前持有之股份種

類、數量。 

(b) 就本次公開收購對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對本次公開收購棄權投票或持反對意見之董事

姓名及其所持理由。 

(c) 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其變化說明（如有）。 

(d)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持有公開收購人或

其關係企業之股份種類、數量及其金額。 

59 帳簿 

59.1 董事會就所有公司交易應備置適當會計帳戶紀錄，尤其是： 

(a) 公司所有收受及支出之款項、及與該收受或支出之相關事宜； 

(b) 公司所銷售及購買之一切物品；及 

(c) 公司之所有資產及負債。 

此等帳簿自備置日起，至少應保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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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帳目紀錄應予保存，若於董事會認為之適當處所，未備有能正確、公帄反映公司事務

及說明相關交易所必要之簿冊者，視同未就前述事項妥善備置帳簿。 

59.3 依本章程與依相關法規製作之委託書、文件、表冊及電子媒體資訊等，應保存至少一

年。惟如有股東就該委託書、文件、表冊及／或本條所述之資訊等提起訴訟時，倘該

訴訟費時逾一年，則應保存至該訴訟終結為止。 

60 會計年度結束 

公司之會計年度結束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公司股東會決議範圍內，董事得隨時指定

其他期間為會計年度，惟非經公司股東會普通決議，一會計年度不得逾十八個月。 

 
審計委員會 

61 委員會人數 

公司應設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僅得由獨立董事組成，其委員會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負責不定期召集審計委員會會議，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ㄧ（含）以上之同意。 

 
62 審計委員會之職權 

審計委員會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行使職權。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ㄧ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a) 訂定或修正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b)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c) 訂定或修正重要財務或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例如取得或處分資產、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背書或保證；  

(d)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e)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f)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g)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i)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j) 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之核可；及  

(k) 公司隨時認定或公司監理主管機關所要求之其他事項。  

除第(j)款以外，其他任何事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成員半數（含）以上同意者，得經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審計委員會之決議並應載明於董

事會議事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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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清算和解散 

63 清算 

63.1 公司得依本章程第 11.5 條之規定自願解散。 

63.2 如公司應行清算，清算人經特別決議同意後，得將公司全部或部分之資產（無論其是

否由性質相同之財產所組成）以其實物分配予各股東，並得以其所認公帄之方式，決

定前開應分配財產之價值，及各股東間、或不同股別股東間之分配方式。經特別決議，

清算人得依其認為適當之方式，將該等資產之全部或一部，為股東之利益而交付信

託。惟股東毋庸接受其上附有任何負債之股份、或其他有價證券或財產。 

變更章程 

64 變更章程 

在不違反法律和章程大綱之情形下，公司得經特別決議變更或增訂其章程。 

 
減少資本 

65 減少資本 

公司得依開曼公司法與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允許之方式，經特別決議減少資本和資本贖回準

備金。除開曼公司法或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另有規定者外，減少資本，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

例減少之。 

 
66 中止 

董事會得依法律行使公司之一切權力而將公司以存續方式移轉至開曼群島境外之特定國家

或司法管轄區域。 

 
67 委任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 

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指派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使其擔

任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下的公司負責人。公司之訴訟及非訴訟代理

人應於中華民國境內有居所或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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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股東會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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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係參

照中華民國「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範圍 

當本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公開發行時，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

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

本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二、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

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

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

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三、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四、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參照中華民國公司

法（下稱「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中華民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五、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六、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

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七、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八、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

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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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委託書 

一、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 

二、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

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三、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

一日，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    股東開會地點及時間限制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地點

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六條    簽名簿等文件備置及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 

一、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 

二、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三、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

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

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四、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五、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六、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

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    股東會主席及代理人 

一、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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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

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

同。 

三、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

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

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四、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五、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一、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 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二、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與表決 

一、股東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

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二、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三、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

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四、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十條    股東會召集及議程 

一、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二、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三、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

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

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

席，繼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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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

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一、出席股東發言前，頇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

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二、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

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三、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四、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五、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表決股數 

一、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二、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三、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其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四、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五、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

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表決權行使 

一、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條第 2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三、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

示者，不在此限。 

四、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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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五、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總數，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若公司上市後並應於股東會召開當

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六、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

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提案人連

同附議人代表之股權，應達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總數百分之一。 

七、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八、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  

九、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

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  選舉董事 

一、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二、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議記錄 

一、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二、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待公司上市後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

之。 

三、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  公開訊息 

一、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

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二、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公司上市所在地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規定之重大訊息者，待公司上市後，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

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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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股東會之會務人員 

一、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二、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

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臂章或識別證。 

三、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四、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

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股東會休息時間及暫停會議 

一、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二、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

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三、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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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ShunS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訊芯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054,468,000 元，已發行流通在外股數計 105,446,800

股。 

二、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止，全體董事

實際持有股數為 63,964,80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60.66%。 

三、本公司無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適用。 

停止過戶日：2016 年 4 月 15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選任時持有股數 目前持有股數 

董事長 
Foxconn (Far 

East) Limited 
代表人：徐文一 

2014/5/20 64,800,000 63,964,800 

董事 

Foxconn (Far 

East) Limited 

代表人：王建賀 

2014/5/20 64,800,000 63,964,800 

董事 

Foxconn (Far 

East) Limited 

代表人：游哲宏 

2014/5/20 64,800,000 63,964,800 

董事 胡建磊 2015/1/6 - - 

獨立 

董事 
邱晃泉 2014/5/20 - - 

獨立 

董事 
丁鴻勛 2014/5/20 - - 

獨立 

董事 
林盈杉 2014/5/20 - -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64,800,000 63,964,800 

  

 


